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礎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1243、1244、5596、82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礎楓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葉欣和、向偉鈞於民國108年某日起，各自基於發起、

主持、操縱及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指揮以詐欺犯罪為手

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犯罪組織，被告劉永恆、林彥

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林佳嫻（林佳嫻涉嫌違反組織

犯罪條例等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則分別於108年間陸

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葉欣和所指揮之詐欺

犯罪組織；被告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

邱亦文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

向偉鈞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

勳、賴榮標、吳礎楓則於108年間加入由不詳之人發起以詐

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犯罪組織。葉欣

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向偉鈞、何

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及鄭閎

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均利用靈骨塔塔位等

殯葬商品交易資訊不透明，且早期投資持有靈骨塔位之人，

因塔位轉售不易，及塔位持有者亟欲尋找買家託售獲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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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先前投資未上市股票受有交易損失，希欲取回投資本金等

心態，以不詳方式取得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

套牢之民眾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再利用上

開個人資料與民眾聯繫，以「政府要收購塔位，與養老院配

合可以跟政府請領補助」、虛構「已有特定買家有意願要高

價承購客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必須加購其他殯葬產品（如

骨灰罐、內膽、土地權狀等），該特定買家才會整套購買，

交易才能成功」、虛構「已有特定買家且開價甚高，該客戶

銷售該特定買家後可獲鉅額利益，但該買家欲一次購買大量

商品，待客戶表示資金不足時，再以願意代為墊款、願參與

投資合資購買以補足該特定買家需求後出售，以強化客戶信

心，營造確有特定買家欲承購之假象」、誆稱「客戶委託銷

售之買賣交易即將成立，客戶出售殯葬產品獲利甚大，稅額

暴增，須再行加購殯葬產品辦理捐贈以節省稅賦」、假借

「受未上市公司委託處理股票投資賠償事宜，該公司早期曾

投資塔位，願以現金賠償（價格極低）或提供塔位與股東協

商，供股東選擇，藉此誘騙客戶選擇換購認購憑證等殯葬商

品，再以上開虛構買家之手法誘騙客戶購買殯葬產品」等詐

欺手段，部分並以分飾買家、塔方人員與被害人接洽，如假

意出示高額「定金」、與業務一搭一唱之方式取信被害人，

被害人因而誤認其等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購買原本並不需

要之殯葬商品，或交付金錢以支付「節稅款」等虛構名目，

待被害人交付財物或購買買家指定之殯葬產品後，其等再以

「買方家人看了不喜歡」、「買方住加護病房」、「買方忽

然不想買」、「無法湊齊買家要求數量、搭配出售的其他賣

方不賣了」等為由，或其他未承辦業務人員以「承辦業務員

遭公司發現與客戶有金錢往來，案件停擺」、「承辦業務人

員身體不適、出車禍（或酒駕被關）」、「承辦人挪用公款

留職停薪中」等理由推諉搪塞以免追討，致被害人交付款項

或購入商品後，迄今未能與其等所述之買家完成交易，其等

所為詐欺行為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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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之犯意聯絡，由葉欣和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一

「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

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再由葉欣和

或林彥廷發送予劉永恆、李彰中、戎華、張冠維等業務使

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詐

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

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

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一「被害

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

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一「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葉欣和

等人，所得款項其中20-30％由葉欣和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

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葉欣和花用。過程中，葉欣和、

劉永恆從旁協助、指導或出面收款；林彥廷則受葉欣和之指

揮，負責該犯罪組織之行政庶務、記帳、發放薪資、計算績

效分紅，並接聽被害人電話。

　㈢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吳粕

鈺、邱亦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

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向偉鈞以不詳方式

取得包含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

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

資料，並發送予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

邱亦文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

以如附表二「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二「被害

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二「被害

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

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

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二「被害金額」欄所示

之款項予向偉鈞等人，所得款項部分由向偉鈞分配予參與之

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向偉鈞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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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

犯意聯絡，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

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

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分別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

間、地點，以如附表三「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

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

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

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三「被

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三「被害金

額」欄所示之款項予鄭閎文等人。因認被告吳礎楓涉犯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被告吳礎楓業於113年8月21日死亡乙節，有全戶及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考（本院卷八第133至135頁），

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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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表一（三重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 與 之

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葉欣和 108年 1月 3

日、108年1

月28日

臺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之某處

24萬元（12

萬、12萬）

楊贊民先前曾持有紅景天之未上市

公司股票，葉欣和遂於108年1月間

撥打電話予楊贊民，向其佯稱因紅

景天公司有投資塔位，可以用一張

紅景天公司股票加12萬元換購新宜

城塔位，並有買家願以40至45萬元

購買新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

認葉欣和確受紅景天公司委託處理

賠償事宜且確有買家及該交易條件

而陷於錯誤，而於左列時間、地點

陸續交付共24萬元予葉欣和，待楊

贊民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

與葉欣和所稱之「買家」完成交

易。

2 田萬玲 葉欣和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1

4 日 、 20

日、21日、

30日

新北市○○區

○○路0段000

號（捷運七張

站）附近

32萬元（6

萬、8萬、1

0萬及8萬）

張冠維、劉永恆於108年11月、12月

間先後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

打電話予田萬玲，確認田萬玲持有

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

品，再由劉永恆向其佯稱：塔位、

罐子一套可以賣65萬，有找到買家

了，但買家要求罐子需要升級，需

再支付2個罐子共24萬元之費用等

語，致田萬玲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

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

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陸續交付6

萬、8萬及10萬元予劉永恆。其後葉

欣和再自稱為秝詳公司買賣部人員

向田萬玲佯稱：現在案子交給買賣

部，你的罐子內膽有問題，需再補2

2萬元等語，經田萬玲表示無力支

付，葉欣和再佯稱：公司可以幫忙

出14萬，待商品出售後再還給公司

就好等語，致田萬玲因而陷於錯

誤，誤認確有買家及葉欣和等人所

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

間、地點交付8萬元予葉欣和，待田

萬玲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

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

交易。

3 宋小英

黃添伯

葉欣和

李彰中

108年12月1

7 日 、 19

臺北市○○區

○○○路0段0

4,60萬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上旬以秝詳公司

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宋小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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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彥廷 日、20日至

30日間

00巷0○0號1

樓

（138萬、8

2 萬 、 100

萬 、 112

萬、28萬）

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宋小英相

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葉欣和與宋

小英見面，由葉欣和向宋小英佯

稱：政府年底有補助案，有大量塔

位需求，如果購買1套30萬元之殯葬

產品，將可以100多萬出售等語，致

宋小英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

遂邀同事黃添伯參與而共同出資購

買，宋小英再於左列時間、地點陸

續交付共460萬元予葉欣和，宋小

英、黃添伯再撥打電話予林彥廷確

認，林彥廷再謊稱：有收到款項，

第一次收款時，小葉（葉欣和）就

有要我們趕件了等語，藉此取信宋

小英，待宋小英等人購入上開殯葬

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

之「買家」完成交易。

4 張芳青 劉永恆 108 年 12 月

下旬

臺北市○○區

○○街00巷00

號附近

12萬元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

話予張芳青，向其佯稱一個宜城塔

位搭配1個罐子，7套可以賣8百多萬

元，但需再購買2個專用罐子等語，

致張芳青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

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

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劉永恆，

待張芳青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

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

易。

5 藍珮琦 劉永恆 108年11月2

6 日 、 29

日、 12月 5

日

臺北市○○區

○○○路0段0

0號、4段160

號

32萬元（6

萬、24萬、

2萬）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

話予藍珮琦，向其佯稱可以代售淡

水北海福座塔位而與藍珮琦相約見

面，再佯稱：伊跟醫院有配合，已

經找到在醫院的家屬，一個塔位可

以賣40萬元，但需要搭配骨灰罐才

能成套出售等語，致藍珮琦陷於錯

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

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

共32萬元予劉永恆，待藍珮琦購入

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

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6 毛節菁 劉永恆

張冠維

108 年 12 月

9、10日間

臺北市○○區

○○○路0段0

00巷00號附近

之公園

12,000 元 張冠維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之

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毛節菁，確

認毛節菁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

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張冠維

再與劉永恆出面，向毛節菁佯稱：

有買家要以幾百萬元購買宜城塔

位，但一次要買4個，需再換購一個

宜城塔位等語，致毛節菁誤認確實

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

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

交付1萬2千元及一個萬壽山之塔位

01

(續上頁)

第六頁



認購憑證予劉永恆，待毛節菁購入

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

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7 麥藤美 葉 欣 和

戎華

108 年 11 月

下旬、12月

6日至8日間

臺北市○○區

○○路000巷0

0號之頂號超

市

14萬元（10

萬、4萬）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

務名義撥打電話予麥藤美，確認麥

藤美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

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葉欣

和即先後與麥藤美見面，分別佯稱

以有找到買家，但買家需要更高級

的骨灰罐或需購買生前契約才能整

套出售等語，致麥藤美誤認確實有

買家願購買，且確有要求上開交易

條件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

地點先後交付10萬及4萬元予戎華、

葉欣和，待麥藤美購入上開殯葬商

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

「買家」完成交易。

8 劉明志 葉欣和 108 年 11 月

5、7日

桃園市○○鄉

○○路00號1

樓

8萬元 葉欣和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

話予劉明志，向其佯稱政府有公墓

遷葬需要購買塔位，但需要先做信

託才能出售，需先交付信託費用等

語，致劉明志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

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萬

元予葉欣和，待劉明志付款後，發

現葉欣和僅有交付2份僅繳納1,600

元之生前契約，葉欣和即失去聯

繫。

9 孔淑卿 葉 欣 和

戎華

108 年 11 月

間

新北市○○區

○○路○段00

0號1樓

14萬元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

務名義撥打電話予孔淑卿，確認孔

淑卿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

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再偕同

自稱主管之葉欣和與孔淑卿見面，

並向孔淑卿佯稱：有一個客戶需要1

0個家族塔位，開價七千多萬元，可

以用購買青龍碧玉骨灰罐來捐贈節

稅，伊可以代墊部分價金等語，致

孔淑卿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葉欣和

所述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

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4萬元予

葉欣和，待孔淑卿購入上開殯葬商

品後，葉欣和再以戎華私自出借款

項發生家庭糾紛為由，終止上開交

易。

10 謝秉軒 葉欣和 108年12月2

3日

新北市○○區

○○路0段000

號樓下

120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

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謝秉軒，向其佯

稱有養老院之家屬要購買整套骨灰

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

商品，一套要以150萬購買，其中政

府補助50萬元，若要出售要購買政

府合約專用的生前契約等語，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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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軒誤認確有其事，且必須透過葉

欣和始得購買政府合約專用之生前

契約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

點交付120萬元予葉欣和，待謝秉軒

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各該生

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

失去聯繫。

11 郭宏基

（ 未 提

告）

葉欣和 108年11月1

4日

臺北市○○區

○○路00號6

樓之1

4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

司業務撥打電話予郭宏基，向其佯

稱有養老院購買整套骨灰罐、內

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

一套可以賣89萬以上，其中生前契

約可以代為購買等語，致郭宏基誤

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

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葉欣和，待郭

宏基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該

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

即失去聯繫。

12 王清良 劉永恆

李彰中

109年 1月 2

日、5日至9

日間某日

臺北市○○○

路0段00號

18萬元（10

萬元、8萬

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中旬以秝詳公司

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清良聯繫，

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

面，李彰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

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向王清良佯

稱：伊這邊有買方，5個塔位可以賣

400萬元，但辦理節稅要20萬元，伊

公司可以幫忙出10萬元等語，致王

清良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

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0萬元予劉永

恆、李彰中後，劉永恆再向王清良

佯稱節稅費用尚須10萬元等語，再

向王清良收取8萬元，劉永恆、李彰

中取得款項後，即以各種理由推

託，王清良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

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3 賴焜永 劉永恆

張冠維

108 年 10 月

至109年1月

13日間

臺北市○○區

○○路○段00

號

53萬元（18

萬、10萬、

8 萬 、 10

萬、7萬） 

張冠維先於108年9月間以秝詳公司

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賴焜永聯繫，

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

面，張冠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

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陸續向賴焜

永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

去，買家也都講好了，但需要再加

購骨灰罐、辦理節稅、鈦金內膽等

費用等語，致賴焜永陷於錯誤，誤

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

續交付共53萬元予劉永恆及張冠

維，劉永恆再於109年1月13日以業

績不好，被公司辭掉為由，推託上

開交易內容，賴焜永因此始終無法

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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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士林據點）

14 王志元 劉永恆

林 佳 嫻

（ 林 佳

嫻 涉 嫌

詐 欺 等

犯 行 ，

另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108 年 12 月

中 旬 至 109

年1月6日間

臺北市○○區

○○○路○段

00巷00號3樓

83,000元

（ 4 萬 、 2

萬、 2萬、

3,000元）

林佳嫻先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

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志元聯繫，

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

面，林佳嫻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

恆一同出面，陸續向王志元佯稱：

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有一

個很有錢的買家願意買，但需要再

支付節稅費用、購買內膽等語，致

王志元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

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8萬3

千元予劉永恆及林佳嫻後，迄今無

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

成交易。

15 吳裕賢 劉永恆 109年1月上

旬

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前

2,000元 劉永恆於109年1月上旬自稱為秝詳

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吳裕賢，向其

佯稱可以將持有的塔位捐出來做公

益，政府會撥20萬之補助款，但需

要先花6萬元購買骨灰罐等語，致吳

裕賢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

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千元訂金吳

裕賢。

編號 被害人 參 與 之

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何銘

向偉鈞

黃立偉

108年 6月 2

日至7月9日

間

臺北市○○區

○○○路0段0

00號2樓

108 萬 、 40

萬、72萬

何銘於108年6月20日撥打電話予楊

贊民，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

相約見面，何銘再陸續向楊贊民佯

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但

須換購為買家指定的塔位或提升塔

位等語，誘騙楊贊民前往左列之地

點向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換購

塔位，楊贊民誤認確有其事，遂於

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148萬元

予何銘介紹之「張先生」；向偉鈞

則係於108年7月5日以上開手法撥打

電話予楊贊民相約見面，亦佯稱：

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買家要

買16個，需再湊足4個，就可以先收

到一成訂金（281萬）等語，致楊贊

民陷於錯誤再次前往左列地點，支

付72萬元予扮演「張先生」之黃立

偉，惟楊贊民支付上開款項購買塔

位後，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

「買家」見面或完成交易。

2 方月霞 何銘

黃立偉

108年10月2

8日

臺北市○○區

○○○路○段

000巷0號樓下

32萬

（20萬、12

萬）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御宏物

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方月霞聯

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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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

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方月霞佯

稱：有企業要高價收購塔位，但因

為該企業已經付了很多節稅費用，

所以需支付會計師手續費才能成交

等語，致方月霞誤認確有其事而陷

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

0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後，其二人再

找姓名、年籍不詳之「朱先生」假

扮買家欲向方月霞高價收購殯葬產

品，但以方月霞持有之殯葬商品缺

件為由，指定方月霞需向自稱英皇

物業之「陳建洲」購買商品，致方

月霞再次陷於錯誤，誤認確有上開

交易條件而交付12萬元予「陳建

洲」，然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

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陳鳳美 蕭于哲 108年6月間 新北市板橋區

華興街、四川

路附近

270萬元 蕭于哲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

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

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

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並向陳

鳳美佯稱：有買家要買塔位，價格

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

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

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先交付270萬元予蕭于哲，蕭于哲再

以買家壓低價格為由取消交易，迄

今無法與蕭于哲所稱之「買家」完

成交易。

向偉鈞

王宥元

108 年 9-10

月間

300萬元 向偉鈞、王宥元於108年9、10月

間，自稱為新濠公司業務而撥打電

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

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

見面，向偉鈞再夥同扮演主管之王

宥元一同出面，向陳鳳美佯稱：有

買家急著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

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

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

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300

萬元予向偉鈞，向偉鈞等人取款後

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

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黃立偉 108年 10-11

月間

新北市○○區

○○路○段00

0號附近

200萬元 黃立偉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跑單

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

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

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再自稱

為「小邱」向陳鳳美誆稱：有買家

要高價購買塔位，可以用持有的未

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並展示買

方交付之500萬現金以取信於陳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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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並於陳鳳美表示資金不足時，

向陳鳳美表示意願私下代墊部分款

項，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

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

共200萬元予黃立偉取款後即失去聯

繫，迄今無法與黃立偉所稱之「買

家」完成交易。

4 蕭陽明 黃立偉

蕭于哲

108年9月24

日

臺北市○○區

○○○路0段0

0號附近

16萬元 108年5、6月間，自稱為東方資產管

理公司業務「許永霖」之人撥打電

話予蕭陽明，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

而與其相約見面，「許永霖」再夥

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

續向蕭陽明佯稱：有買家要以一千

多萬元購買這些殯葬產品，但須支

付節稅金，買家願支付100萬，所以

只需要再支付16萬即可等語，並安

排蕭陽明在臺北車站附近與由蕭于

哲扮演之「蕭姓買家」見面，由該

「蕭姓買家」假意出示100萬現金以

取信蕭陽明，致蕭陽明誤認確有其

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16萬元予「許永霖」，嗣黃立

偉等人取得款項後，仍持續要求蕭

陽明購買內膽等殯葬產品，並稱買

家願意支付4成價金，經蕭陽明拒絕

後，黃立偉即以此為由稱買家不願

等待而取消交易。

5 吳 溫 寶

菊

何銘

向偉鈞

吳粕鈺

108年12月3

0日

新北市○○區

○○○路 000

號7樓

30萬元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萬達物

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吳溫寶菊

聯繫，佯稱有客戶要購買其持有之

殯葬產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

夥同扮演主管「陳經理」之向偉鈞

一同出面，向吳溫寶菊佯稱：有一

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

並與吳溫寶菊於108年12月30日在臺

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

「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

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姐」，

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

鈺，再由吳粕鈺當場將100萬訂金交

予向偉鈞充作向吳溫寶菊購買商品

之簽約金，向偉鈞再向吳溫寶菊謊

稱買家「吳姐」之先生要買的塔位

需有土地權狀等語，要求吳溫寶菊

以支付375萬元用以補齊權狀，吳溫

寶菊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

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

地點交付30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

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

姐」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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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曾源 何銘

黃立偉

108年9月30

日、10月21

日

臺北市○○區

○○○路0段0

00號

40萬元

（15萬、 5

萬 、 20

萬） 

何銘於108年9月前某日，自稱為英

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曾

源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

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

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陳曾源

佯稱：所持有的塔位換成有土地所

有權可以升值，而且已經找到買

家，且買方願意幫忙出45萬等語，

致陳曾源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

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

予黃立偉、何銘，其二人再夥同姓

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

假扮「買家」與陳曾源見面，再佯

以：節稅需會計師等費用及何銘願

意幫忙出20萬元等語，於左列時間

向陳曾源詐取5萬元及20萬元。其

後，黃立偉再以何銘盜取公款支付

陳曾源之費用，遭公司留職停薪為

由，要求陳曾源補足上開何銘「代

繳」之款項未果，陳曾源即察覺受

騙而報警處理。

7 蔡宗延 楊鎮安

向偉鈞

王宥元

吳粕鈺

108年11月2

1、 22、 28

日

108年12月2

5日

臺北市○○區

○○○街 000

號附近

194 萬 （ 50

萬、13萬、

80 萬 、 51

萬）

楊鎮安於108年11月間，依向偉鈞提

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

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蔡宗延聯

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

葬產品而相約見面，楊鎮安再夥同

扮演主管「陳課長」之向偉鈞一同

出面，向蔡宗延佯稱：有一個客人

「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蔡

宗延於108年11月20日在臺北市○○

○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

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

到場扮演買家「吳小姐」，並將事

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供其

展示資力，向偉鈞再向蔡宗延謊稱

買家「吳小姐」需要購買更多殯葬

商品等語，要求蔡宗延出資購買補

齊，蔡宗延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

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

時間、地點陸續交付143萬元予向偉

鈞。王宥元、楊鎮安再於108年12月

20日向蔡宗延佯稱：與吳小姐之上

開交易需要分擔節稅費用，吳小姐

願意出一半等語，向蔡宗延詐取51

萬元，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

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8 許宸宥 向偉鈞

邱亦文

108年6月20

日至27日間

臺北市○○區

○○○路○段

000號2樓、桃

園市○○區○

170萬元 向偉鈞、邱亦文於108年6月間，自

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

與許宸宥聯繫，佯稱有買家願以一

千多萬元之高價購買所持有殯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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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0巷00弄0

號5樓

品等，但須支付費用做節稅等語，

並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

萬元現金假扮「劉姓買家」與許宸

宥見面，致許宸宥誤認確有其事而

陷於錯誤，陸續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共170萬元予向偉鈞、邱亦文，

許宸宥交付款項後，向偉鈞再以利

潤分配不公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

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

易。

9 楊月如 何銘 108年 8、 9

月間

新北市○○區

○○路○段00

巷00弄0號1樓

6萬元 何銘於108年8、9月間，自稱為萬達

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楊月如

聯繫，佯稱有客戶「吳小姐」開價9

00萬要購買楊月如之四人家族塔

位，但需要先支付12萬元稅金等

語，待楊月如表示無力支付後，何

銘再改稱買家願分擔一半稅金，致

楊月如誤認何銘所稱之交易條件存

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6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

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小姐」完

成交易。

10 林建文 向偉鈞 108 年 12 月

上旬

臺中市○區○

○路000號

5萬元

（2萬及3萬

轉帳）

向偉鈞於108年12月上旬委由姓名、

年籍不詳之女子撥打電話予林建

文，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

見面，向偉鈞與林建文見面當天晚

上，即向林建文佯稱：有個老先生

兒子出車禍，願以135萬之價格購買

持有之塔位，但買家有指定骨灰

罐，林建文尚須支付骨灰罐之費用

等語，待林建文表示無力支付後，

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林

建文誤認向偉鈞所稱之交易條件存

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共5萬元予向偉鈞，然迄今無法

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

易。

11 黃信東 向偉鈞

楊鎮安

邱亦文

108年11月2

8日、12月9

日

臺北市中山區

錦州街與吉林

路口及臺北市

○○區○○0

號公園

226萬元

（96萬元、

80 萬 、 50

萬）

楊鎮安於108年10月中旬，依向偉鈞

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

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黃信東聯

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

葬產品而相約見面，雙方見面後，

楊鎮安再以有找到買家為由相約見

面，再向偉鈞一同出面，向黃信東

佯稱：臺中有一位買家要做家族遷

葬，報價1千多萬，但買家要買另一

種塔位，需補236萬元換購等語，待

黃信東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

改稱：可以協助支付部分款項，致

黃信東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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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內湖據點）

於錯誤，陸續於如左列之時間、地

點交付共176萬元予向偉鈞、楊鎮

安。其後，楊鎮安再夥同邱亦文向

黃信東佯稱：買家希望更換其中部

分殯葬產品而需再支付款項等語，

再向黃信東詐取50萬元，邱亦文、

楊鎮安再以買家住加護病房無法簽

約為由而無法交易，迄今無法與向

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2 彭莉容 楊鎮安

向偉鈞

108 年 12 月

中旬某日

新北市○○區

○○○路0號-

7-11二十張門

市

4萬元 楊鎮安於108年12月中旬，依向偉鈞

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跑單幫

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彭莉容聯絡、

相約見面，再於左列地點見面時，

向彭莉容佯稱：有買家要買持有的

塔位，一套要用50萬至60萬購買，

所以需要再購買內膽成套等語，致

彭莉容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

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

地點交付4萬元予楊鎮安，然迄今無

法與楊鎮安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

易。

編號 被害人 參 與 之

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鄭閎文

陳傳勳

吳礎楓

108年6月19

日

臺北市內湖區

行善路59巷

24萬元 鄭閎文與扮演其學長「學長」之陳

傳勳，於108年5月27日自稱為東宇

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以電話及lin

e通訊軟體與楊贊民聯繫，佯稱可以

用一張紅景天股票加24萬換購靜恩

塔位，而且已經有買家願意180萬元

打8折購買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

誤認確有上開買家及交易條件存在

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

付24萬元予鄭閎文指定之塔位業務

「小吳」（由吳礎楓扮演），然迄

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

成交易。

2 黃振祥 葉守勤

賴榮標

108年11、1

2月間、

新北市樹林區

中正路2段附

近等地點

182萬元

（26萬、26

萬、65萬、

65萬）

葉守勤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跑單

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黃振祥聯

絡、相約見面，並向黃振祥佯稱：

因為有宜城的認購憑證，若換購為

帝陵仙境塔位只需26萬元，而且已

經有買家要買3個塔位，單價1個70

多萬元等語，致黃振祥誤認確有買

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

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

共52萬元予葉守勤，黃振祥取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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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塔位後，賴榮標再於撥打電話予

黃振祥佯稱：有客戶要買8個帝陵仙

境塔位，1個願以110萬元左右買等

語，雙方相約見面，黃振祥旋即與

葉守勤討論，葉守勤再從旁配合協

助購買塔位，黃振祥因而誤認確有

其事而陷於錯誤，再於左列地點先

後交付共130萬元予葉守勤，然迄今

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

交易。

3 郭家榛 鄭閎文

吳礎楓

108年 5月 7

日

台北市○○區

○○○路○段

000號-臺北市

立第一殯儀館

15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5月間某日，撥打電

話與郭家榛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

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

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郭家榛

見面後，即向郭家榛佯稱：有一個

家屬願以30萬購買塔位等語，並偕

同郭家榛前往塔位現場欲完成交

易，抵達現場後，再由假冒塔方人

員之吳礎風向郭家榛佯稱：你的塔

位只能自用不可以買賣等語，鄭閎

文等人故作驚訝後，再向郭家榛佯

稱：原價要90多萬，換購的話只要3

2萬元，而且換購後買家願以72萬元

購買等語，待郭家榛表示無力支付

後，鄭閎文、「林姓學長」再改稱

可以協助墊款，致郭家榛誤認鄭閎

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

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

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

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曾純瑛

（ 未 提

告）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9月18

日、23日、

24日、10月

16日

臺北市○○區

○○路00巷00

號4樓

86,400元

（21,600、

21,600 、 2

8,800、 14,

400）

吳礎楓於108年9月上旬自稱為恆文

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

曾純瑛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

託之第三方協商公司，負責處理受

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

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

憑證1張，先前許多股東換了之後，

拿回很多錢補償先前股票買賣損失

等語，致曾純瑛誤認吳礎楓確係受

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

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共86,400元予吳礎楓。其後，

吳礎楓再夥同賴榮標，由賴榮標自

稱為萬宏科技業務撥打電話予曾純

瑛聯繫，佯稱：有老闆要做家族遷

葬，要收購塔位，但塔位需要有土

地權狀等語，待曾純瑛詢問吳礎楓

土地權狀事宜時，吳礎楓再假意與

賴榮標溝通，佯裝瓷微受災戶可用

優惠價購買土權等語，欲以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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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騙曾純瑛付費購買，惟曾純瑛察

覺有異而未受騙。

5 吳寳彩

（ 未 提

告）

葉守勤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10月2

2 日 、 30

日、11月間

某日

桃園市○○里

0鄰○○路000

巷00號

165萬元（4

8 萬 、 72

萬、45萬）

108年10月間，葉守勤、賴榮標自稱

殯葬仲介而撥打電話與吳寳彩聯

絡、相約見面，並向吳寳彩佯稱：

有一個老闆要做家族遷葬，需要有

土權的塔位，一個願以128萬元收

購，可以24萬換購土權來出售等

語，致吳寳彩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

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

時間、地點先、後交付48萬、72萬

元予賴榮標，吳寳彩取得上開塔位

後，葉守勤、賴榮標再夥同吳礎風

扮演買方張小姐之子「小吳」，以

需要購買罐子才能交易完成為由，

再向吳寳彩詐取45萬元。嗣於108年

11月27日交易當天，葉守勤再與扮

演「小吳」之吳礎風假意聯繫、吵

架而交易不成，吳寳彩迄今無法與

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6 吳茂元

（ 未 提

告）

陳傳勳 108 年 11 月

上旬某日及

14日

臺北市○○區

○○街000巷0

0弄0號4樓

7,200 元

（ 3,600

元 、 3,600

元）

陳傳勳於108年11月上旬某日，自稱

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

電話與吳茂元聯繫，佯稱其受瓷微

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

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

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

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3萬以上等

語，致吳茂元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

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

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

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7 陳宇德 陳傳勳 108 年 11 月

下旬

桃園市楊梅區

交流道附近麥

當勞

7,2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

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

電話與陳宇德聯繫，佯稱其係瓷微

科技委託之調解公司，受災戶可以

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

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在外

價格是20、30萬起跳等語，致陳宇

德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

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

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

元予陳傳勳。 

8 徐茂田

（ 未 提

告）

鄭閎文 108 年 11 月

間

臺北市○○區

○○路0段000

○0號號

14,400 元 鄭閎文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

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

電話與徐茂田聯繫，佯稱其受瓷微

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

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

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

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5萬到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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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致徐茂田誤認鄭閎文確係受

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

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共14,400元予鄭閎文。 

9 許明烽 鄭閎文 108年6月間 臺北市○○區

○○里○○路

000號4樓

12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6月間某日，撥打電

話與許明烽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

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

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許明烽

見面後，即向許明烽佯稱：中壢有

個葬儀社有找到買家要以400多萬元

購入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需要將

「懷恩區」的塔位換成「靜恩

區」，2個轉換需要36萬元等語，待

許明烽表示無力支付後，「林姓學

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許明

烽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

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

點交付12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

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

易。

10 吳裕賢 鄭閎文 108年8月-1

09年1月

新北市○○區

○○街00巷00

號4樓

7,200元 鄭閎文於108年10、11月間，與年籍

不詳之「林宗達」自稱為恆文顧問

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裕

賢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

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

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

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

少可以賣出8萬之價格等語，致吳裕

賢誤認鄭閎文二人確係受瓷微科技

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

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

00元予「林宗達」。

11 游舒涵 鄭閎文 108年9月25

日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路0段0

00巷000號

36,000元 鄭閎文於108年9月25日前間，自稱

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

電話與游舒涵聯繫，佯稱其受瓷微

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

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

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

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6萬之價格

等語，致游舒涵誤認鄭閎文確係受

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

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

交付共36,000元予鄭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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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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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礎楓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243、1244、5596、82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礎楓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葉欣和、向偉鈞於民國108年某日起，各自基於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指揮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被告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林佳嫻（林佳嫻涉嫌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則分別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葉欣和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向偉鈞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則於108年間加入由不詳之人發起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均利用靈骨塔塔位等殯葬商品交易資訊不透明，且早期投資持有靈骨塔位之人，因塔位轉售不易，及塔位持有者亟欲尋找買家託售獲利，或因先前投資未上市股票受有交易損失，希欲取回投資本金等心態，以不詳方式取得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民眾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再利用上開個人資料與民眾聯繫，以「政府要收購塔位，與養老院配合可以跟政府請領補助」、虛構「已有特定買家有意願要高價承購客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必須加購其他殯葬產品（如骨灰罐、內膽、土地權狀等），該特定買家才會整套購買，交易才能成功」、虛構「已有特定買家且開價甚高，該客戶銷售該特定買家後可獲鉅額利益，但該買家欲一次購買大量商品，待客戶表示資金不足時，再以願意代為墊款、願參與投資合資購買以補足該特定買家需求後出售，以強化客戶信心，營造確有特定買家欲承購之假象」、誆稱「客戶委託銷售之買賣交易即將成立，客戶出售殯葬產品獲利甚大，稅額暴增，須再行加購殯葬產品辦理捐贈以節省稅賦」、假借「受未上市公司委託處理股票投資賠償事宜，該公司早期曾投資塔位，願以現金賠償（價格極低）或提供塔位與股東協商，供股東選擇，藉此誘騙客戶選擇換購認購憑證等殯葬商品，再以上開虛構買家之手法誘騙客戶購買殯葬產品」等詐欺手段，部分並以分飾買家、塔方人員與被害人接洽，如假意出示高額「定金」、與業務一搭一唱之方式取信被害人，被害人因而誤認其等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購買原本並不需要之殯葬商品，或交付金錢以支付「節稅款」等虛構名目，待被害人交付財物或購買買家指定之殯葬產品後，其等再以「買方家人看了不喜歡」、「買方住加護病房」、「買方忽然不想買」、「無法湊齊買家要求數量、搭配出售的其他賣方不賣了」等為由，或其他未承辦業務人員以「承辦業務員遭公司發現與客戶有金錢往來，案件停擺」、「承辦業務人員身體不適、出車禍（或酒駕被關）」、「承辦人挪用公款留職停薪中」等理由推諉搪塞以免追討，致被害人交付款項或購入商品後，迄今未能與其等所述之買家完成交易，其等所為詐欺行為分述如下。
　㈡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葉欣和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再由葉欣和或林彥廷發送予劉永恆、李彰中、戎華、張冠維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一「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葉欣和等人，所得款項其中20-30％由葉欣和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葉欣和花用。過程中，葉欣和、劉永恆從旁協助、指導或出面收款；林彥廷則受葉欣和之指揮，負責該犯罪組織之行政庶務、記帳、發放薪資、計算績效分紅，並接聽被害人電話。
　㈢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吳粕鈺、邱亦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向偉鈞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並發送予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二「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二「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向偉鈞等人，所得款項部分由向偉鈞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向偉鈞花用。
　㈣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分別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三「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三「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鄭閎文等人。因認被告吳礎楓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被告吳礎楓業於113年8月21日死亡乙節，有全戶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考（本院卷八第133至135頁），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表一（三重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葉欣和

		108年1月3日、108年1月28日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之某處

		24萬元（12萬、12萬）

		楊贊民先前曾持有紅景天之未上市公司股票，葉欣和遂於108年1月間撥打電話予楊贊民，向其佯稱因紅景天公司有投資塔位，可以用一張紅景天公司股票加12萬元換購新宜城塔位，並有買家願以40至45萬元購買新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葉欣和確受紅景天公司委託處理賠償事宜且確有買家及該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而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4萬元予葉欣和，待楊贊民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田萬玲





		葉欣和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14日、20日、21日、30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捷運七張站）附近

		32萬元（6萬、8萬、10萬及8萬）

		張冠維、劉永恆於108年11月、12月間先後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田萬玲，確認田萬玲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再由劉永恆向其佯稱：塔位、罐子一套可以賣65萬，有找到買家了，但買家要求罐子需要升級，需再支付2個罐子共24萬元之費用等語，致田萬玲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陸續交付6萬、8萬及10萬元予劉永恆。其後葉欣和再自稱為秝詳公司買賣部人員向田萬玲佯稱：現在案子交給買賣部，你的罐子內膽有問題，需再補22萬元等語，經田萬玲表示無力支付，葉欣和再佯稱：公司可以幫忙出14萬，待商品出售後再還給公司就好等語，致田萬玲因而陷於錯誤，誤認確有買家及葉欣和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8萬元予葉欣和，待田萬玲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宋小英
黃添伯



		葉欣和
李彰中
林彥廷

		108年12月17日、19日、20日至3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4,60萬元
（138萬、82萬、100萬、112萬、28萬）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上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宋小英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宋小英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葉欣和與宋小英見面，由葉欣和向宋小英佯稱：政府年底有補助案，有大量塔位需求，如果購買1套30萬元之殯葬產品，將可以100多萬出售等語，致宋小英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遂邀同事黃添伯參與而共同出資購買，宋小英再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460萬元予葉欣和，宋小英、黃添伯再撥打電話予林彥廷確認，林彥廷再謊稱：有收到款項，第一次收款時，小葉（葉欣和）就有要我們趕件了等語，藉此取信宋小英，待宋小英等人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張芳青

		劉永恆

		108年12月下旬

		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附近

		12萬元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張芳青，向其佯稱一個宜城塔位搭配1個罐子，7套可以賣8百多萬元，但需再購買2個專用罐子等語，致張芳青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劉永恆，待張芳青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5

		藍珮琦



		劉永恆

		108年11月26日、29日、12月5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段160號

		32萬元（6萬、24萬、2萬）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藍珮琦，向其佯稱可以代售淡水北海福座塔位而與藍珮琦相約見面，再佯稱：伊跟醫院有配合，已經找到在醫院的家屬，一個塔位可以賣40萬元，但需要搭配骨灰罐才能成套出售等語，致藍珮琦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2萬元予劉永恆，待藍珮琦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6

		毛節菁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9、1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之公園

		12,000 元

		張冠維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毛節菁，確認毛節菁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張冠維再與劉永恆出面，向毛節菁佯稱：有買家要以幾百萬元購買宜城塔位，但一次要買4個，需再換購一個宜城塔位等語，致毛節菁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1萬2千元及一個萬壽山之塔位認購憑證予劉永恆，待毛節菁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7

		麥藤美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下旬、12月6日至8日間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頂號超市

		14萬元（10萬、4萬）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麥藤美，確認麥藤美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葉欣和即先後與麥藤美見面，分別佯稱以有找到買家，但買家需要更高級的骨灰罐或需購買生前契約才能整套出售等語，致麥藤美誤認確實有買家願購買，且確有要求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0萬及4萬元予戎華、葉欣和，待麥藤美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8

		劉明志



		葉欣和

		108年11月5、7日

		桃園市○○鄉○○路00號1樓

		8萬元

		葉欣和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劉明志，向其佯稱政府有公墓遷葬需要購買塔位，但需要先做信託才能出售，需先交付信託費用等語，致劉明志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萬元予葉欣和，待劉明志付款後，發現葉欣和僅有交付2份僅繳納1,600元之生前契約，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9

		孔淑卿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樓

		14萬元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孔淑卿，確認孔淑卿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再偕同自稱主管之葉欣和與孔淑卿見面，並向孔淑卿佯稱：有一個客戶需要10個家族塔位，開價七千多萬元，可以用購買青龍碧玉骨灰罐來捐贈節稅，伊可以代墊部分價金等語，致孔淑卿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葉欣和所述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4萬元予葉欣和，待孔淑卿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葉欣和再以戎華私自出借款項發生家庭糾紛為由，終止上開交易。



		10

		謝秉軒



		葉欣和

		108年12月23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樓下

		120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謝秉軒，向其佯稱有養老院之家屬要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要以150萬購買，其中政府補助50萬元，若要出售要購買政府合約專用的生前契約等語，致謝秉軒誤認確有其事，且必須透過葉欣和始得購買政府合約專用之生前契約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0萬元予葉欣和，待謝秉軒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各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1

		郭宏基
（未提告）



		葉欣和

		108年11月14日

		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

		4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郭宏基，向其佯稱有養老院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可以賣89萬以上，其中生前契約可以代為購買等語，致郭宏基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葉欣和，待郭宏基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2

		王清良



		劉永恆
李彰中

		109年1月2日、5日至9日間某日

		臺北市○○○路0段00號

		18萬元（10萬元、8萬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中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清良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向王清良佯稱：伊這邊有買方，5個塔位可以賣400萬元，但辦理節稅要20萬元，伊公司可以幫忙出10萬元等語，致王清良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0萬元予劉永恆、李彰中後，劉永恆再向王清良佯稱節稅費用尚須10萬元等語，再向王清良收取8萬元，劉永恆、李彰中取得款項後，即以各種理由推託，王清良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3

		賴焜永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0月至109年1月13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號

		53萬元（18萬、10萬、8萬、10萬、7萬） 

		張冠維先於108年9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賴焜永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張冠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陸續向賴焜永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買家也都講好了，但需要再加購骨灰罐、辦理節稅、鈦金內膽等費用等語，致賴焜永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53萬元予劉永恆及張冠維，劉永恆再於109年1月13日以業績不好，被公司辭掉為由，推託上開交易內容，賴焜永因此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4

		王志元



		劉永恆
林佳嫻（林佳嫻涉嫌 詐欺等犯行，另為緩起訴處分）

		108年12月中旬至109年1月6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3樓

		83,000元
（4萬、2萬、2萬、3,000元）

		林佳嫻先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志元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林佳嫻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陸續向王志元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有一個很有錢的買家願意買，但需要再支付節稅費用、購買內膽等語，致王志元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8萬3千元予劉永恆及林佳嫻後，迄今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5

		吳裕賢



		劉永恆

		109年1月上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前

		2,000元

		劉永恆於109年1月上旬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吳裕賢，向其佯稱可以將持有的塔位捐出來做公益，政府會撥20萬之補助款，但需要先花6萬元購買骨灰罐等語，致吳裕賢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千元訂金吳裕賢。









附表二（士林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何銘
向偉鈞
黃立偉

		108年6月2日至7月9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108萬、40萬、72萬

		何銘於108年6月20日撥打電話予楊贊民，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陸續向楊贊民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但須換購為買家指定的塔位或提升塔位等語，誘騙楊贊民前往左列之地點向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換購塔位，楊贊民誤認確有其事，遂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148萬元予何銘介紹之「張先生」；向偉鈞則係於108年7月5日以上開手法撥打電話予楊贊民相約見面，亦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買家要買16個，需再湊足4個，就可以先收到一成訂金（281萬）等語，致楊贊民陷於錯誤再次前往左列地點，支付72萬元予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惟楊贊民支付上開款項購買塔位後，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見面或完成交易。



		2

		方月霞



		何銘
黃立偉



		108年10月28日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樓下

		32萬
（20萬、12萬）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御宏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方月霞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方月霞佯稱：有企業要高價收購塔位，但因為該企業已經付了很多節稅費用，所以需支付會計師手續費才能成交等語，致方月霞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0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後，其二人再找姓名、年籍不詳之「朱先生」假扮買家欲向方月霞高價收購殯葬產品，但以方月霞持有之殯葬商品缺件為由，指定方月霞需向自稱英皇物業之「陳建洲」購買商品，致方月霞再次陷於錯誤，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交付12萬元予「陳建洲」，然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陳鳳美



		蕭于哲

		108年6月間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四川路附近

		270萬元

		蕭于哲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並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要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70萬元予蕭于哲，蕭于哲再以買家壓低價格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蕭于哲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向偉鈞
王宥元



		108年9-10月間

		


		300萬元

		向偉鈞、王宥元於108年9、10月間，自稱為新濠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向偉鈞再夥同扮演主管之王宥元一同出面，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急著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300萬元予向偉鈞，向偉鈞等人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黃立偉



		108年10-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近

		200萬元

		黃立偉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再自稱為「小邱」向陳鳳美誆稱：有買家要高價購買塔位，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並展示買方交付之500萬現金以取信於陳鳳美，並於陳鳳美表示資金不足時，向陳鳳美表示意願私下代墊部分款項，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00萬元予黃立偉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黃立偉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蕭陽明



		黃立偉
蕭于哲

		108年9月24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

		16萬元

		108年5、6月間，自稱為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業務「許永霖」之人撥打電話予蕭陽明，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許永霖」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蕭陽明佯稱：有買家要以一千多萬元購買這些殯葬產品，但須支付節稅金，買家願支付100萬，所以只需要再支付16萬即可等語，並安排蕭陽明在臺北車站附近與由蕭于哲扮演之「蕭姓買家」見面，由該「蕭姓買家」假意出示100萬現金以取信蕭陽明，致蕭陽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6萬元予「許永霖」，嗣黃立偉等人取得款項後，仍持續要求蕭陽明購買內膽等殯葬產品，並稱買家願意支付4成價金，經蕭陽明拒絕後，黃立偉即以此為由稱買家不願等待而取消交易。



		5

		吳溫寶菊



		何銘
向偉鈞
吳粕鈺

		108年12月30日

		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

		30萬元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吳溫寶菊聯繫，佯稱有客戶要購買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陳經理」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吳溫寶菊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吳溫寶菊於108年12月3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再由吳粕鈺當場將100萬訂金交予向偉鈞充作向吳溫寶菊購買商品之簽約金，向偉鈞再向吳溫寶菊謊稱買家「吳姐」之先生要買的塔位需有土地權狀等語，要求吳溫寶菊以支付375萬元用以補齊權狀，吳溫寶菊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30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6

		陳曾源



		何銘
黃立偉

		108年9月30日、10月21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40萬元
（15萬、5萬、20萬） 

		何銘於108年9月前某日，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曾源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陳曾源佯稱：所持有的塔位換成有土地所有權可以升值，而且已經找到買家，且買方願意幫忙出45萬等語，致陳曾源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其二人再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買家」與陳曾源見面，再佯以：節稅需會計師等費用及何銘願意幫忙出20萬元等語，於左列時間向陳曾源詐取5萬元及20萬元。其後，黃立偉再以何銘盜取公款支付陳曾源之費用，遭公司留職停薪為由，要求陳曾源補足上開何銘「代繳」之款項未果，陳曾源即察覺受騙而報警處理。



		7

		蔡宗延



		楊鎮安
向偉鈞
王宥元
吳粕鈺

		108年11月21、22、28日
108年12月25日

		臺北市○○區○○○街000號附近

		194萬（50萬、13萬、80萬、51萬）

		楊鎮安於108年11月間，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蔡宗延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楊鎮安再夥同扮演主管「陳課長」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蔡宗延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蔡宗延於108年11月2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小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供其展示資力，向偉鈞再向蔡宗延謊稱買家「吳小姐」需要購買更多殯葬商品等語，要求蔡宗延出資購買補齊，蔡宗延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143萬元予向偉鈞。王宥元、楊鎮安再於108年12月20日向蔡宗延佯稱：與吳小姐之上開交易需要分擔節稅費用，吳小姐願意出一半等語，向蔡宗延詐取51萬元，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8

		許宸宥



		向偉鈞
邱亦文

		108年6月20日至27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巷00弄0號5樓

		170萬元

		向偉鈞、邱亦文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許宸宥聯繫，佯稱有買家願以一千多萬元之高價購買所持有殯葬商品等，但須支付費用做節稅等語，並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劉姓買家」與許宸宥見面，致許宸宥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70萬元予向偉鈞、邱亦文，許宸宥交付款項後，向偉鈞再以利潤分配不公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9

		楊月如



		何銘

		108年8、9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1樓

		6萬元

		何銘於108年8、9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楊月如聯繫，佯稱有客戶「吳小姐」開價900萬要購買楊月如之四人家族塔位，但需要先支付12萬元稅金等語，待楊月如表示無力支付後，何銘再改稱買家願分擔一半稅金，致楊月如誤認何銘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6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小姐」完成交易。



		10

		林建文



		向偉鈞

		108年12月上旬

		臺中市○區○○路000號

		5萬元
（2萬及3萬轉帳）

		向偉鈞於108年12月上旬委由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撥打電話予林建文，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向偉鈞與林建文見面當天晚上，即向林建文佯稱：有個老先生兒子出車禍，願以135萬之價格購買持有之塔位，但買家有指定骨灰罐，林建文尚須支付骨灰罐之費用等語，待林建文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林建文誤認向偉鈞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5萬元予向偉鈞，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1

		黃信東



		向偉鈞
楊鎮安
邱亦文

		108年11月28日、12月9日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與吉林路口及臺北市○○區○○0號公園

		226萬元
（96萬元、80萬、50萬）

		楊鎮安於108年10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黃信東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雙方見面後，楊鎮安再以有找到買家為由相約見面，再向偉鈞一同出面，向黃信東佯稱：臺中有一位買家要做家族遷葬，報價1千多萬，但買家要買另一種塔位，需補236萬元換購等語，待黃信東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支付部分款項，致黃信東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如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共176萬元予向偉鈞、楊鎮安。其後，楊鎮安再夥同邱亦文向黃信東佯稱：買家希望更換其中部分殯葬產品而需再支付款項等語，再向黃信東詐取50萬元，邱亦文、楊鎮安再以買家住加護病房無法簽約為由而無法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2

		彭莉容



		楊鎮安
向偉鈞

		108年12月中旬某日

		新北市○○區○○○路0號-7-11二十張門市

		4萬元

		楊鎮安於108年12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彭莉容聯絡、相約見面，再於左列地點見面時，向彭莉容佯稱：有買家要買持有的塔位，一套要用50萬至60萬購買，所以需要再購買內膽成套等語，致彭莉容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楊鎮安，然迄今無法與楊鎮安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附表三（內湖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鄭閎文
陳傳勳
吳礎楓

		108年6月19日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59巷

		24萬元

		鄭閎文與扮演其學長「學長」之陳傳勳，於108年5月27日自稱為東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以電話及line通訊軟體與楊贊民聯繫，佯稱可以用一張紅景天股票加24萬換購靜恩塔位，而且已經有買家願意180萬元打8折購買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確有上開買家及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24萬元予鄭閎文指定之塔位業務「小吳」（由吳礎楓扮演），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黃振祥



		葉守勤
賴榮標

		108年11、12月間、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段附近等地點





		182萬元
（26萬、26萬、65萬、65萬）

		葉守勤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黃振祥聯絡、相約見面，並向黃振祥佯稱：因為有宜城的認購憑證，若換購為帝陵仙境塔位只需26萬元，而且已經有買家要買3個塔位，單價1個70多萬元等語，致黃振祥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52萬元予葉守勤，黃振祥取得上開塔位後，賴榮標再於撥打電話予黃振祥佯稱：有客戶要買8個帝陵仙境塔位，1個願以110萬元左右買等語，雙方相約見面，黃振祥旋即與葉守勤討論，葉守勤再從旁配合協助購買塔位，黃振祥因而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再於左列地點先後交付共130萬元予葉守勤，然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郭家榛



		鄭閎文
吳礎楓

		108年5月7日

		台北市○○區○○○路○段000號-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15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5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郭家榛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郭家榛見面後，即向郭家榛佯稱：有一個家屬願以30萬購買塔位等語，並偕同郭家榛前往塔位現場欲完成交易，抵達現場後，再由假冒塔方人員之吳礎風向郭家榛佯稱：你的塔位只能自用不可以買賣等語，鄭閎文等人故作驚訝後，再向郭家榛佯稱：原價要90多萬，換購的話只要32萬元，而且換購後買家願以72萬元購買等語，待郭家榛表示無力支付後，鄭閎文、「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郭家榛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曾純瑛
（未提告）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9月18日、23日、24日、10月16日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4樓

		86,400元
（21,600、21,600、28,800、14,400）

		吳礎楓於108年9月上旬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曾純瑛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之第三方協商公司，負責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先前許多股東換了之後，拿回很多錢補償先前股票買賣損失等語，致曾純瑛誤認吳礎楓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6,400元予吳礎楓。其後，吳礎楓再夥同賴榮標，由賴榮標自稱為萬宏科技業務撥打電話予曾純瑛聯繫，佯稱：有老闆要做家族遷葬，要收購塔位，但塔位需要有土地權狀等語，待曾純瑛詢問吳礎楓土地權狀事宜時，吳礎楓再假意與賴榮標溝通，佯裝瓷微受災戶可用優惠價購買土權等語，欲以此方式誘騙曾純瑛付費購買，惟曾純瑛察覺有異而未受騙。



		5

		吳寳彩
（未提告）



		葉守勤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10月22日、30日、11月間某日

		桃園市○○里0鄰○○路000巷00號

		165萬元（48萬、72萬、45萬）

		108年10月間，葉守勤、賴榮標自稱殯葬仲介而撥打電話與吳寳彩聯絡、相約見面，並向吳寳彩佯稱：
有一個老闆要做家族遷葬，需要有土權的塔位，一個願以128萬元收購，可以24萬換購土權來出售等語，致吳寳彩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48萬、72萬元予賴榮標，吳寳彩取得上開塔位後，葉守勤、賴榮標再夥同吳礎風扮演買方張小姐之子「小吳」，以需要購買罐子才能交易完成為由，再向吳寳彩詐取45萬元。嗣於108年11月27日交易當天，葉守勤再與扮演「小吳」之吳礎風假意聯繫、吵架而交易不成，吳寳彩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6

		吳茂元
（未提告）



		陳傳勳

		108年11月上旬某日及14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

		7,200元（3,600元、3,6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1月上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茂元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3萬以上等語，致吳茂元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7

		陳宇德



		陳傳勳

		108年11月下旬

		桃園市楊梅區交流道附近麥當勞

		7,2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陳宇德聯繫，佯稱其係瓷微科技委託之調解公司，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在外價格是20、30萬起跳等語，致陳宇德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8

		徐茂田
（未提告）

		鄭閎文

		108年11月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號

		14,400 元

		鄭閎文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徐茂田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5萬到10萬等語，致徐茂田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4,400元予鄭閎文。 



		9

		許明烽



		鄭閎文

		108年6月間

		臺北市○○區○○里○○路000號4樓

		12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6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許明烽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許明烽見面後，即向許明烽佯稱：中壢有個葬儀社有找到買家要以400多萬元購入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需要將「懷恩區」的塔位換成「靜恩區」，2個轉換需要36萬元等語，待許明烽表示無力支付後，「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許明烽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0

		吳裕賢



		鄭閎文

		108年8月-109年1月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4樓

		7,200元

		鄭閎文於108年10、11月間，與年籍不詳之「林宗達」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裕賢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8萬之價格等語，致吳裕賢誤認鄭閎文二人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林宗達」。



		11

		游舒涵



		鄭閎文

		108年9月25日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路0段000巷000號

		36,000元

		鄭閎文於108年9月25日前間，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游舒涵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6萬之價格等語，致游舒涵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6,000元予鄭閎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礎楓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1243、1244、5596、82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礎楓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葉欣和、向偉鈞於民國108年某日起，各自基於發起、主
    持、操縱及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指揮以詐欺犯罪為手段
    ，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被告劉永恆、林彥廷
    、李彰中、戎華、張冠維、林佳嫻（林佳嫻涉嫌違反組織犯
    罪條例等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則分別於108年間陸續
    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葉欣和所指揮之詐欺犯
    罪組織；被告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
    亦文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向
    偉鈞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
    、賴榮標、吳礎楓則於108年間加入由不詳之人發起以詐欺
    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葉欣和、
    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向偉鈞、何銘、
    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及鄭閎文、葉
    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均利用靈骨塔塔位等殯葬商
    品交易資訊不透明，且早期投資持有靈骨塔位之人，因塔位
    轉售不易，及塔位持有者亟欲尋找買家託售獲利，或因先前
    投資未上市股票受有交易損失，希欲取回投資本金等心態，
    以不詳方式取得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
    民眾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再利用上開個人
    資料與民眾聯繫，以「政府要收購塔位，與養老院配合可以
    跟政府請領補助」、虛構「已有特定買家有意願要高價承購
    客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必須加購其他殯葬產品（如骨灰罐
    、內膽、土地權狀等），該特定買家才會整套購買，交易才
    能成功」、虛構「已有特定買家且開價甚高，該客戶銷售該
    特定買家後可獲鉅額利益，但該買家欲一次購買大量商品，
    待客戶表示資金不足時，再以願意代為墊款、願參與投資合
    資購買以補足該特定買家需求後出售，以強化客戶信心，營
    造確有特定買家欲承購之假象」、誆稱「客戶委託銷售之買
    賣交易即將成立，客戶出售殯葬產品獲利甚大，稅額暴增，
    須再行加購殯葬產品辦理捐贈以節省稅賦」、假借「受未上
    市公司委託處理股票投資賠償事宜，該公司早期曾投資塔位
    ，願以現金賠償（價格極低）或提供塔位與股東協商，供股
    東選擇，藉此誘騙客戶選擇換購認購憑證等殯葬商品，再以
    上開虛構買家之手法誘騙客戶購買殯葬產品」等詐欺手段，
    部分並以分飾買家、塔方人員與被害人接洽，如假意出示高
    額「定金」、與業務一搭一唱之方式取信被害人，被害人因
    而誤認其等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購買原本並不需要之殯葬
    商品，或交付金錢以支付「節稅款」等虛構名目，待被害人
    交付財物或購買買家指定之殯葬產品後，其等再以「買方家
    人看了不喜歡」、「買方住加護病房」、「買方忽然不想買
    」、「無法湊齊買家要求數量、搭配出售的其他賣方不賣了
    」等為由，或其他未承辦業務人員以「承辦業務員遭公司發
    現與客戶有金錢往來，案件停擺」、「承辦業務人員身體不
    適、出車禍（或酒駕被關）」、「承辦人挪用公款留職停薪
    中」等理由推諉搪塞以免追討，致被害人交付款項或購入商
    品後，迄今未能與其等所述之買家完成交易，其等所為詐欺
    行為分述如下。
　㈡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之犯意聯絡，由葉欣和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一「
    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
    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再由葉欣和或
    林彥廷發送予劉永恆、李彰中、戎華、張冠維等業務使用，
    再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詐欺方
    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
    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
    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一「被害人」
    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
    誤，交付如附表一「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葉欣和等人
    ，所得款項其中20-30％由葉欣和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
    獎金，其餘款項則由葉欣和花用。過程中，葉欣和、劉永恆
    從旁協助、指導或出面收款；林彥廷則受葉欣和之指揮，負
    責該犯罪組織之行政庶務、記帳、發放薪資、計算績效分紅
    ，並接聽被害人電話。
　㈢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吳粕鈺
    、邱亦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
    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向偉鈞以不詳方式取
    得包含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
    、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
    料，並發送予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
    亦文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以
    如附表二「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二「被害人
    」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二「被害人
    」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
    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
    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二「被害金額」欄所示之
    款項予向偉鈞等人，所得款項部分由向偉鈞分配予參與之業
    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向偉鈞花用。
　㈣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
    犯意聯絡，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
    ，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
    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分別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
    地點，以如附表三「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三
    「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三
    「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
    損害於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三「被害人
    」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三「被害金額」
    欄所示之款項予鄭閎文等人。因認被告吳礎楓涉犯組織犯罪
    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
    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被告吳礎楓業於113年8月21日死亡乙節，有全戶及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考（本院卷八第133至135頁），
    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表一（三重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葉欣和 108年1月3日、108年1月28日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之某處 24萬元（12萬、12萬） 楊贊民先前曾持有紅景天之未上市公司股票，葉欣和遂於108年1月間撥打電話予楊贊民，向其佯稱因紅景天公司有投資塔位，可以用一張紅景天公司股票加12萬元換購新宜城塔位，並有買家願以40至45萬元購買新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葉欣和確受紅景天公司委託處理賠償事宜且確有買家及該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而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4萬元予葉欣和，待楊贊民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田萬玲   葉欣和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14日、20日、21日、30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捷運七張站）附近 32萬元（6萬、8萬、10萬及8萬） 張冠維、劉永恆於108年11月、12月間先後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田萬玲，確認田萬玲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再由劉永恆向其佯稱：塔位、罐子一套可以賣65萬，有找到買家了，但買家要求罐子需要升級，需再支付2個罐子共24萬元之費用等語，致田萬玲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陸續交付6萬、8萬及10萬元予劉永恆。其後葉欣和再自稱為秝詳公司買賣部人員向田萬玲佯稱：現在案子交給買賣部，你的罐子內膽有問題，需再補22萬元等語，經田萬玲表示無力支付，葉欣和再佯稱：公司可以幫忙出14萬，待商品出售後再還給公司就好等語，致田萬玲因而陷於錯誤，誤認確有買家及葉欣和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8萬元予葉欣和，待田萬玲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宋小英 黃添伯  葉欣和 李彰中 林彥廷 108年12月17日、19日、20日至3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4,60萬元 （138萬、82萬、100萬、112萬、28萬）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上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宋小英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宋小英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葉欣和與宋小英見面，由葉欣和向宋小英佯稱：政府年底有補助案，有大量塔位需求，如果購買1套30萬元之殯葬產品，將可以100多萬出售等語，致宋小英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遂邀同事黃添伯參與而共同出資購買，宋小英再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460萬元予葉欣和，宋小英、黃添伯再撥打電話予林彥廷確認，林彥廷再謊稱：有收到款項，第一次收款時，小葉（葉欣和）就有要我們趕件了等語，藉此取信宋小英，待宋小英等人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張芳青 劉永恆 108年12月下旬 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附近 12萬元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張芳青，向其佯稱一個宜城塔位搭配1個罐子，7套可以賣8百多萬元，但需再購買2個專用罐子等語，致張芳青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劉永恆，待張芳青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5 藍珮琦  劉永恆 108年11月26日、29日、12月5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段160號 32萬元（6萬、24萬、2萬）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藍珮琦，向其佯稱可以代售淡水北海福座塔位而與藍珮琦相約見面，再佯稱：伊跟醫院有配合，已經找到在醫院的家屬，一個塔位可以賣40萬元，但需要搭配骨灰罐才能成套出售等語，致藍珮琦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2萬元予劉永恆，待藍珮琦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6 毛節菁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9、1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之公園 12,000 元 張冠維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毛節菁，確認毛節菁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張冠維再與劉永恆出面，向毛節菁佯稱：有買家要以幾百萬元購買宜城塔位，但一次要買4個，需再換購一個宜城塔位等語，致毛節菁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1萬2千元及一個萬壽山之塔位認購憑證予劉永恆，待毛節菁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7 麥藤美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下旬、12月6日至8日間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頂號超市 14萬元（10萬、4萬）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麥藤美，確認麥藤美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葉欣和即先後與麥藤美見面，分別佯稱以有找到買家，但買家需要更高級的骨灰罐或需購買生前契約才能整套出售等語，致麥藤美誤認確實有買家願購買，且確有要求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0萬及4萬元予戎華、葉欣和，待麥藤美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8 劉明志  葉欣和 108年11月5、7日 桃園市○○鄉○○路00號1樓 8萬元 葉欣和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劉明志，向其佯稱政府有公墓遷葬需要購買塔位，但需要先做信託才能出售，需先交付信託費用等語，致劉明志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萬元予葉欣和，待劉明志付款後，發現葉欣和僅有交付2份僅繳納1,600元之生前契約，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9 孔淑卿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樓 14萬元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孔淑卿，確認孔淑卿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再偕同自稱主管之葉欣和與孔淑卿見面，並向孔淑卿佯稱：有一個客戶需要10個家族塔位，開價七千多萬元，可以用購買青龍碧玉骨灰罐來捐贈節稅，伊可以代墊部分價金等語，致孔淑卿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葉欣和所述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4萬元予葉欣和，待孔淑卿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葉欣和再以戎華私自出借款項發生家庭糾紛為由，終止上開交易。 10 謝秉軒  葉欣和 108年12月23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樓下 120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謝秉軒，向其佯稱有養老院之家屬要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要以150萬購買，其中政府補助50萬元，若要出售要購買政府合約專用的生前契約等語，致謝秉軒誤認確有其事，且必須透過葉欣和始得購買政府合約專用之生前契約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0萬元予葉欣和，待謝秉軒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各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1 郭宏基 （未提告）  葉欣和 108年11月14日 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 4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郭宏基，向其佯稱有養老院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可以賣89萬以上，其中生前契約可以代為購買等語，致郭宏基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葉欣和，待郭宏基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2 王清良  劉永恆 李彰中 109年1月2日、5日至9日間某日 臺北市○○○路0段00號 18萬元（10萬元、8萬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中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清良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向王清良佯稱：伊這邊有買方，5個塔位可以賣400萬元，但辦理節稅要20萬元，伊公司可以幫忙出10萬元等語，致王清良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0萬元予劉永恆、李彰中後，劉永恆再向王清良佯稱節稅費用尚須10萬元等語，再向王清良收取8萬元，劉永恆、李彰中取得款項後，即以各種理由推託，王清良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3 賴焜永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0月至109年1月13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號 53萬元（18萬、10萬、8萬、10萬、7萬）  張冠維先於108年9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賴焜永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張冠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陸續向賴焜永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買家也都講好了，但需要再加購骨灰罐、辦理節稅、鈦金內膽等費用等語，致賴焜永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53萬元予劉永恆及張冠維，劉永恆再於109年1月13日以業績不好，被公司辭掉為由，推託上開交易內容，賴焜永因此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4 王志元  劉永恆 林佳嫻（林佳嫻涉嫌 詐欺等犯行，另為緩起訴處分） 108年12月中旬至109年1月6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3樓 83,000元 （4萬、2萬、2萬、3,000元） 林佳嫻先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志元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林佳嫻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陸續向王志元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有一個很有錢的買家願意買，但需要再支付節稅費用、購買內膽等語，致王志元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8萬3千元予劉永恆及林佳嫻後，迄今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5 吳裕賢  劉永恆 109年1月上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前 2,000元 劉永恆於109年1月上旬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吳裕賢，向其佯稱可以將持有的塔位捐出來做公益，政府會撥20萬之補助款，但需要先花6萬元購買骨灰罐等語，致吳裕賢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千元訂金吳裕賢。 

附表二（士林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何銘 向偉鈞 黃立偉 108年6月2日至7月9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108萬、40萬、72萬 何銘於108年6月20日撥打電話予楊贊民，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陸續向楊贊民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但須換購為買家指定的塔位或提升塔位等語，誘騙楊贊民前往左列之地點向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換購塔位，楊贊民誤認確有其事，遂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148萬元予何銘介紹之「張先生」；向偉鈞則係於108年7月5日以上開手法撥打電話予楊贊民相約見面，亦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買家要買16個，需再湊足4個，就可以先收到一成訂金（281萬）等語，致楊贊民陷於錯誤再次前往左列地點，支付72萬元予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惟楊贊民支付上開款項購買塔位後，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見面或完成交易。 2 方月霞  何銘 黃立偉  108年10月28日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樓下 32萬 （20萬、12萬）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御宏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方月霞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方月霞佯稱：有企業要高價收購塔位，但因為該企業已經付了很多節稅費用，所以需支付會計師手續費才能成交等語，致方月霞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0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後，其二人再找姓名、年籍不詳之「朱先生」假扮買家欲向方月霞高價收購殯葬產品，但以方月霞持有之殯葬商品缺件為由，指定方月霞需向自稱英皇物業之「陳建洲」購買商品，致方月霞再次陷於錯誤，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交付12萬元予「陳建洲」，然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陳鳳美  蕭于哲 108年6月間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四川路附近 270萬元 蕭于哲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並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要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70萬元予蕭于哲，蕭于哲再以買家壓低價格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蕭于哲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向偉鈞 王宥元  108年9-10月間  300萬元 向偉鈞、王宥元於108年9、10月間，自稱為新濠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向偉鈞再夥同扮演主管之王宥元一同出面，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急著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300萬元予向偉鈞，向偉鈞等人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黃立偉  108年10-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近 200萬元 黃立偉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再自稱為「小邱」向陳鳳美誆稱：有買家要高價購買塔位，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並展示買方交付之500萬現金以取信於陳鳳美，並於陳鳳美表示資金不足時，向陳鳳美表示意願私下代墊部分款項，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00萬元予黃立偉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黃立偉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蕭陽明  黃立偉 蕭于哲 108年9月24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 16萬元 108年5、6月間，自稱為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業務「許永霖」之人撥打電話予蕭陽明，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許永霖」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蕭陽明佯稱：有買家要以一千多萬元購買這些殯葬產品，但須支付節稅金，買家願支付100萬，所以只需要再支付16萬即可等語，並安排蕭陽明在臺北車站附近與由蕭于哲扮演之「蕭姓買家」見面，由該「蕭姓買家」假意出示100萬現金以取信蕭陽明，致蕭陽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6萬元予「許永霖」，嗣黃立偉等人取得款項後，仍持續要求蕭陽明購買內膽等殯葬產品，並稱買家願意支付4成價金，經蕭陽明拒絕後，黃立偉即以此為由稱買家不願等待而取消交易。 5 吳溫寶菊  何銘 向偉鈞 吳粕鈺 108年12月30日 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 30萬元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吳溫寶菊聯繫，佯稱有客戶要購買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陳經理」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吳溫寶菊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吳溫寶菊於108年12月3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再由吳粕鈺當場將100萬訂金交予向偉鈞充作向吳溫寶菊購買商品之簽約金，向偉鈞再向吳溫寶菊謊稱買家「吳姐」之先生要買的塔位需有土地權狀等語，要求吳溫寶菊以支付375萬元用以補齊權狀，吳溫寶菊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30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6 陳曾源  何銘 黃立偉 108年9月30日、10月21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40萬元 （15萬、5萬、20萬）  何銘於108年9月前某日，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曾源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陳曾源佯稱：所持有的塔位換成有土地所有權可以升值，而且已經找到買家，且買方願意幫忙出45萬等語，致陳曾源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其二人再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買家」與陳曾源見面，再佯以：節稅需會計師等費用及何銘願意幫忙出20萬元等語，於左列時間向陳曾源詐取5萬元及20萬元。其後，黃立偉再以何銘盜取公款支付陳曾源之費用，遭公司留職停薪為由，要求陳曾源補足上開何銘「代繳」之款項未果，陳曾源即察覺受騙而報警處理。 7 蔡宗延  楊鎮安 向偉鈞 王宥元 吳粕鈺 108年11月21、22、28日 108年12月25日 臺北市○○區○○○街000號附近 194萬（50萬、13萬、80萬、51萬） 楊鎮安於108年11月間，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蔡宗延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楊鎮安再夥同扮演主管「陳課長」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蔡宗延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蔡宗延於108年11月2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小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供其展示資力，向偉鈞再向蔡宗延謊稱買家「吳小姐」需要購買更多殯葬商品等語，要求蔡宗延出資購買補齊，蔡宗延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143萬元予向偉鈞。王宥元、楊鎮安再於108年12月20日向蔡宗延佯稱：與吳小姐之上開交易需要分擔節稅費用，吳小姐願意出一半等語，向蔡宗延詐取51萬元，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8 許宸宥  向偉鈞 邱亦文 108年6月20日至27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巷00弄0號5樓 170萬元 向偉鈞、邱亦文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許宸宥聯繫，佯稱有買家願以一千多萬元之高價購買所持有殯葬商品等，但須支付費用做節稅等語，並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劉姓買家」與許宸宥見面，致許宸宥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70萬元予向偉鈞、邱亦文，許宸宥交付款項後，向偉鈞再以利潤分配不公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9 楊月如  何銘 108年8、9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1樓 6萬元 何銘於108年8、9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楊月如聯繫，佯稱有客戶「吳小姐」開價900萬要購買楊月如之四人家族塔位，但需要先支付12萬元稅金等語，待楊月如表示無力支付後，何銘再改稱買家願分擔一半稅金，致楊月如誤認何銘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6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小姐」完成交易。 10 林建文  向偉鈞 108年12月上旬 臺中市○區○○路000號 5萬元 （2萬及3萬轉帳） 向偉鈞於108年12月上旬委由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撥打電話予林建文，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向偉鈞與林建文見面當天晚上，即向林建文佯稱：有個老先生兒子出車禍，願以135萬之價格購買持有之塔位，但買家有指定骨灰罐，林建文尚須支付骨灰罐之費用等語，待林建文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林建文誤認向偉鈞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5萬元予向偉鈞，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1 黃信東  向偉鈞 楊鎮安 邱亦文 108年11月28日、12月9日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與吉林路口及臺北市○○區○○0號公園 226萬元 （96萬元、80萬、50萬） 楊鎮安於108年10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黃信東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雙方見面後，楊鎮安再以有找到買家為由相約見面，再向偉鈞一同出面，向黃信東佯稱：臺中有一位買家要做家族遷葬，報價1千多萬，但買家要買另一種塔位，需補236萬元換購等語，待黃信東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支付部分款項，致黃信東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如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共176萬元予向偉鈞、楊鎮安。其後，楊鎮安再夥同邱亦文向黃信東佯稱：買家希望更換其中部分殯葬產品而需再支付款項等語，再向黃信東詐取50萬元，邱亦文、楊鎮安再以買家住加護病房無法簽約為由而無法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2 彭莉容  楊鎮安 向偉鈞 108年12月中旬某日 新北市○○區○○○路0號-7-11二十張門市 4萬元 楊鎮安於108年12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彭莉容聯絡、相約見面，再於左列地點見面時，向彭莉容佯稱：有買家要買持有的塔位，一套要用50萬至60萬購買，所以需要再購買內膽成套等語，致彭莉容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楊鎮安，然迄今無法與楊鎮安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附表三（內湖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鄭閎文 陳傳勳 吳礎楓 108年6月19日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59巷 24萬元 鄭閎文與扮演其學長「學長」之陳傳勳，於108年5月27日自稱為東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以電話及line通訊軟體與楊贊民聯繫，佯稱可以用一張紅景天股票加24萬換購靜恩塔位，而且已經有買家願意180萬元打8折購買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確有上開買家及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24萬元予鄭閎文指定之塔位業務「小吳」（由吳礎楓扮演），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黃振祥  葉守勤 賴榮標 108年11、12月間、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段附近等地點   182萬元 （26萬、26萬、65萬、65萬） 葉守勤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黃振祥聯絡、相約見面，並向黃振祥佯稱：因為有宜城的認購憑證，若換購為帝陵仙境塔位只需26萬元，而且已經有買家要買3個塔位，單價1個70多萬元等語，致黃振祥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52萬元予葉守勤，黃振祥取得上開塔位後，賴榮標再於撥打電話予黃振祥佯稱：有客戶要買8個帝陵仙境塔位，1個願以110萬元左右買等語，雙方相約見面，黃振祥旋即與葉守勤討論，葉守勤再從旁配合協助購買塔位，黃振祥因而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再於左列地點先後交付共130萬元予葉守勤，然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郭家榛  鄭閎文 吳礎楓 108年5月7日 台北市○○區○○○路○段000號-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15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5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郭家榛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郭家榛見面後，即向郭家榛佯稱：有一個家屬願以30萬購買塔位等語，並偕同郭家榛前往塔位現場欲完成交易，抵達現場後，再由假冒塔方人員之吳礎風向郭家榛佯稱：你的塔位只能自用不可以買賣等語，鄭閎文等人故作驚訝後，再向郭家榛佯稱：原價要90多萬，換購的話只要32萬元，而且換購後買家願以72萬元購買等語，待郭家榛表示無力支付後，鄭閎文、「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郭家榛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曾純瑛 （未提告）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9月18日、23日、24日、10月16日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4樓 86,400元 （21,600、21,600、28,800、14,400） 吳礎楓於108年9月上旬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曾純瑛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之第三方協商公司，負責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先前許多股東換了之後，拿回很多錢補償先前股票買賣損失等語，致曾純瑛誤認吳礎楓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6,400元予吳礎楓。其後，吳礎楓再夥同賴榮標，由賴榮標自稱為萬宏科技業務撥打電話予曾純瑛聯繫，佯稱：有老闆要做家族遷葬，要收購塔位，但塔位需要有土地權狀等語，待曾純瑛詢問吳礎楓土地權狀事宜時，吳礎楓再假意與賴榮標溝通，佯裝瓷微受災戶可用優惠價購買土權等語，欲以此方式誘騙曾純瑛付費購買，惟曾純瑛察覺有異而未受騙。 5 吳寳彩 （未提告）  葉守勤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10月22日、30日、11月間某日 桃園市○○里0鄰○○路000巷00號 165萬元（48萬、72萬、45萬） 108年10月間，葉守勤、賴榮標自稱殯葬仲介而撥打電話與吳寳彩聯絡、相約見面，並向吳寳彩佯稱： 有一個老闆要做家族遷葬，需要有土權的塔位，一個願以128萬元收購，可以24萬換購土權來出售等語，致吳寳彩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48萬、72萬元予賴榮標，吳寳彩取得上開塔位後，葉守勤、賴榮標再夥同吳礎風扮演買方張小姐之子「小吳」，以需要購買罐子才能交易完成為由，再向吳寳彩詐取45萬元。嗣於108年11月27日交易當天，葉守勤再與扮演「小吳」之吳礎風假意聯繫、吵架而交易不成，吳寳彩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6 吳茂元 （未提告）  陳傳勳 108年11月上旬某日及14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 7,200元（3,600元、3,6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1月上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茂元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3萬以上等語，致吳茂元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7 陳宇德  陳傳勳 108年11月下旬 桃園市楊梅區交流道附近麥當勞 7,2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陳宇德聯繫，佯稱其係瓷微科技委託之調解公司，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在外價格是20、30萬起跳等語，致陳宇德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8 徐茂田 （未提告） 鄭閎文 108年11月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號 14,400 元 鄭閎文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徐茂田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5萬到10萬等語，致徐茂田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4,400元予鄭閎文。  9 許明烽  鄭閎文 108年6月間 臺北市○○區○○里○○路000號4樓 12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6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許明烽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許明烽見面後，即向許明烽佯稱：中壢有個葬儀社有找到買家要以400多萬元購入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需要將「懷恩區」的塔位換成「靜恩區」，2個轉換需要36萬元等語，待許明烽表示無力支付後，「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許明烽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0 吳裕賢  鄭閎文 108年8月-109年1月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4樓 7,200元 鄭閎文於108年10、11月間，與年籍不詳之「林宗達」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裕賢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8萬之價格等語，致吳裕賢誤認鄭閎文二人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林宗達」。 11 游舒涵  鄭閎文 108年9月25日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路0段000巷000號 36,000元 鄭閎文於108年9月25日前間，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游舒涵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6萬之價格等語，致游舒涵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6,000元予鄭閎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礎楓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243、1244、5596、82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礎楓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葉欣和、向偉鈞於民國108年某日起，各自基於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指揮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被告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林佳嫻（林佳嫻涉嫌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則分別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葉欣和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向偉鈞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則於108年間加入由不詳之人發起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均利用靈骨塔塔位等殯葬商品交易資訊不透明，且早期投資持有靈骨塔位之人，因塔位轉售不易，及塔位持有者亟欲尋找買家託售獲利，或因先前投資未上市股票受有交易損失，希欲取回投資本金等心態，以不詳方式取得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民眾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再利用上開個人資料與民眾聯繫，以「政府要收購塔位，與養老院配合可以跟政府請領補助」、虛構「已有特定買家有意願要高價承購客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必須加購其他殯葬產品（如骨灰罐、內膽、土地權狀等），該特定買家才會整套購買，交易才能成功」、虛構「已有特定買家且開價甚高，該客戶銷售該特定買家後可獲鉅額利益，但該買家欲一次購買大量商品，待客戶表示資金不足時，再以願意代為墊款、願參與投資合資購買以補足該特定買家需求後出售，以強化客戶信心，營造確有特定買家欲承購之假象」、誆稱「客戶委託銷售之買賣交易即將成立，客戶出售殯葬產品獲利甚大，稅額暴增，須再行加購殯葬產品辦理捐贈以節省稅賦」、假借「受未上市公司委託處理股票投資賠償事宜，該公司早期曾投資塔位，願以現金賠償（價格極低）或提供塔位與股東協商，供股東選擇，藉此誘騙客戶選擇換購認購憑證等殯葬商品，再以上開虛構買家之手法誘騙客戶購買殯葬產品」等詐欺手段，部分並以分飾買家、塔方人員與被害人接洽，如假意出示高額「定金」、與業務一搭一唱之方式取信被害人，被害人因而誤認其等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購買原本並不需要之殯葬商品，或交付金錢以支付「節稅款」等虛構名目，待被害人交付財物或購買買家指定之殯葬產品後，其等再以「買方家人看了不喜歡」、「買方住加護病房」、「買方忽然不想買」、「無法湊齊買家要求數量、搭配出售的其他賣方不賣了」等為由，或其他未承辦業務人員以「承辦業務員遭公司發現與客戶有金錢往來，案件停擺」、「承辦業務人員身體不適、出車禍（或酒駕被關）」、「承辦人挪用公款留職停薪中」等理由推諉搪塞以免追討，致被害人交付款項或購入商品後，迄今未能與其等所述之買家完成交易，其等所為詐欺行為分述如下。
　㈡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葉欣和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再由葉欣和或林彥廷發送予劉永恆、李彰中、戎華、張冠維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一「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葉欣和等人，所得款項其中20-30％由葉欣和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葉欣和花用。過程中，葉欣和、劉永恆從旁協助、指導或出面收款；林彥廷則受葉欣和之指揮，負責該犯罪組織之行政庶務、記帳、發放薪資、計算績效分紅，並接聽被害人電話。
　㈢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吳粕鈺、邱亦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向偉鈞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並發送予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二「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二「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向偉鈞等人，所得款項部分由向偉鈞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向偉鈞花用。
　㈣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分別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三「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三「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鄭閎文等人。因認被告吳礎楓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被告吳礎楓業於113年8月21日死亡乙節，有全戶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考（本院卷八第133至135頁），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表一（三重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葉欣和

		108年1月3日、108年1月28日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之某處

		24萬元（12萬、12萬）

		楊贊民先前曾持有紅景天之未上市公司股票，葉欣和遂於108年1月間撥打電話予楊贊民，向其佯稱因紅景天公司有投資塔位，可以用一張紅景天公司股票加12萬元換購新宜城塔位，並有買家願以40至45萬元購買新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葉欣和確受紅景天公司委託處理賠償事宜且確有買家及該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而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4萬元予葉欣和，待楊贊民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田萬玲





		葉欣和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14日、20日、21日、30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捷運七張站）附近

		32萬元（6萬、8萬、10萬及8萬）

		張冠維、劉永恆於108年11月、12月間先後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田萬玲，確認田萬玲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再由劉永恆向其佯稱：塔位、罐子一套可以賣65萬，有找到買家了，但買家要求罐子需要升級，需再支付2個罐子共24萬元之費用等語，致田萬玲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陸續交付6萬、8萬及10萬元予劉永恆。其後葉欣和再自稱為秝詳公司買賣部人員向田萬玲佯稱：現在案子交給買賣部，你的罐子內膽有問題，需再補22萬元等語，經田萬玲表示無力支付，葉欣和再佯稱：公司可以幫忙出14萬，待商品出售後再還給公司就好等語，致田萬玲因而陷於錯誤，誤認確有買家及葉欣和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8萬元予葉欣和，待田萬玲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宋小英
黃添伯



		葉欣和
李彰中
林彥廷

		108年12月17日、19日、20日至3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4,60萬元
（138萬、82萬、100萬、112萬、28萬）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上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宋小英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宋小英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葉欣和與宋小英見面，由葉欣和向宋小英佯稱：政府年底有補助案，有大量塔位需求，如果購買1套30萬元之殯葬產品，將可以100多萬出售等語，致宋小英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遂邀同事黃添伯參與而共同出資購買，宋小英再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460萬元予葉欣和，宋小英、黃添伯再撥打電話予林彥廷確認，林彥廷再謊稱：有收到款項，第一次收款時，小葉（葉欣和）就有要我們趕件了等語，藉此取信宋小英，待宋小英等人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張芳青

		劉永恆

		108年12月下旬

		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附近

		12萬元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張芳青，向其佯稱一個宜城塔位搭配1個罐子，7套可以賣8百多萬元，但需再購買2個專用罐子等語，致張芳青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劉永恆，待張芳青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5

		藍珮琦



		劉永恆

		108年11月26日、29日、12月5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段160號

		32萬元（6萬、24萬、2萬）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藍珮琦，向其佯稱可以代售淡水北海福座塔位而與藍珮琦相約見面，再佯稱：伊跟醫院有配合，已經找到在醫院的家屬，一個塔位可以賣40萬元，但需要搭配骨灰罐才能成套出售等語，致藍珮琦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2萬元予劉永恆，待藍珮琦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6

		毛節菁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9、1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之公園

		12,000 元

		張冠維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毛節菁，確認毛節菁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張冠維再與劉永恆出面，向毛節菁佯稱：有買家要以幾百萬元購買宜城塔位，但一次要買4個，需再換購一個宜城塔位等語，致毛節菁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1萬2千元及一個萬壽山之塔位認購憑證予劉永恆，待毛節菁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7

		麥藤美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下旬、12月6日至8日間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頂號超市

		14萬元（10萬、4萬）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麥藤美，確認麥藤美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葉欣和即先後與麥藤美見面，分別佯稱以有找到買家，但買家需要更高級的骨灰罐或需購買生前契約才能整套出售等語，致麥藤美誤認確實有買家願購買，且確有要求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0萬及4萬元予戎華、葉欣和，待麥藤美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8

		劉明志



		葉欣和

		108年11月5、7日

		桃園市○○鄉○○路00號1樓

		8萬元

		葉欣和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劉明志，向其佯稱政府有公墓遷葬需要購買塔位，但需要先做信託才能出售，需先交付信託費用等語，致劉明志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萬元予葉欣和，待劉明志付款後，發現葉欣和僅有交付2份僅繳納1,600元之生前契約，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9

		孔淑卿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樓

		14萬元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孔淑卿，確認孔淑卿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再偕同自稱主管之葉欣和與孔淑卿見面，並向孔淑卿佯稱：有一個客戶需要10個家族塔位，開價七千多萬元，可以用購買青龍碧玉骨灰罐來捐贈節稅，伊可以代墊部分價金等語，致孔淑卿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葉欣和所述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4萬元予葉欣和，待孔淑卿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葉欣和再以戎華私自出借款項發生家庭糾紛為由，終止上開交易。



		10

		謝秉軒



		葉欣和

		108年12月23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樓下

		120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謝秉軒，向其佯稱有養老院之家屬要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要以150萬購買，其中政府補助50萬元，若要出售要購買政府合約專用的生前契約等語，致謝秉軒誤認確有其事，且必須透過葉欣和始得購買政府合約專用之生前契約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0萬元予葉欣和，待謝秉軒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各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1

		郭宏基
（未提告）



		葉欣和

		108年11月14日

		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

		4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郭宏基，向其佯稱有養老院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可以賣89萬以上，其中生前契約可以代為購買等語，致郭宏基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葉欣和，待郭宏基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2

		王清良



		劉永恆
李彰中

		109年1月2日、5日至9日間某日

		臺北市○○○路0段00號

		18萬元（10萬元、8萬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中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清良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向王清良佯稱：伊這邊有買方，5個塔位可以賣400萬元，但辦理節稅要20萬元，伊公司可以幫忙出10萬元等語，致王清良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0萬元予劉永恆、李彰中後，劉永恆再向王清良佯稱節稅費用尚須10萬元等語，再向王清良收取8萬元，劉永恆、李彰中取得款項後，即以各種理由推託，王清良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3

		賴焜永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0月至109年1月13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號

		53萬元（18萬、10萬、8萬、10萬、7萬） 

		張冠維先於108年9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賴焜永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張冠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陸續向賴焜永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買家也都講好了，但需要再加購骨灰罐、辦理節稅、鈦金內膽等費用等語，致賴焜永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53萬元予劉永恆及張冠維，劉永恆再於109年1月13日以業績不好，被公司辭掉為由，推託上開交易內容，賴焜永因此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4

		王志元



		劉永恆
林佳嫻（林佳嫻涉嫌 詐欺等犯行，另為緩起訴處分）

		108年12月中旬至109年1月6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3樓

		83,000元
（4萬、2萬、2萬、3,000元）

		林佳嫻先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志元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林佳嫻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陸續向王志元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有一個很有錢的買家願意買，但需要再支付節稅費用、購買內膽等語，致王志元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8萬3千元予劉永恆及林佳嫻後，迄今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5

		吳裕賢



		劉永恆

		109年1月上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前

		2,000元

		劉永恆於109年1月上旬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吳裕賢，向其佯稱可以將持有的塔位捐出來做公益，政府會撥20萬之補助款，但需要先花6萬元購買骨灰罐等語，致吳裕賢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千元訂金吳裕賢。









附表二（士林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何銘
向偉鈞
黃立偉

		108年6月2日至7月9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108萬、40萬、72萬

		何銘於108年6月20日撥打電話予楊贊民，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陸續向楊贊民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但須換購為買家指定的塔位或提升塔位等語，誘騙楊贊民前往左列之地點向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換購塔位，楊贊民誤認確有其事，遂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148萬元予何銘介紹之「張先生」；向偉鈞則係於108年7月5日以上開手法撥打電話予楊贊民相約見面，亦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買家要買16個，需再湊足4個，就可以先收到一成訂金（281萬）等語，致楊贊民陷於錯誤再次前往左列地點，支付72萬元予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惟楊贊民支付上開款項購買塔位後，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見面或完成交易。



		2

		方月霞



		何銘
黃立偉



		108年10月28日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樓下

		32萬
（20萬、12萬）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御宏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方月霞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方月霞佯稱：有企業要高價收購塔位，但因為該企業已經付了很多節稅費用，所以需支付會計師手續費才能成交等語，致方月霞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0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後，其二人再找姓名、年籍不詳之「朱先生」假扮買家欲向方月霞高價收購殯葬產品，但以方月霞持有之殯葬商品缺件為由，指定方月霞需向自稱英皇物業之「陳建洲」購買商品，致方月霞再次陷於錯誤，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交付12萬元予「陳建洲」，然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陳鳳美



		蕭于哲

		108年6月間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四川路附近

		270萬元

		蕭于哲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並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要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70萬元予蕭于哲，蕭于哲再以買家壓低價格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蕭于哲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向偉鈞
王宥元



		108年9-10月間

		


		300萬元

		向偉鈞、王宥元於108年9、10月間，自稱為新濠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向偉鈞再夥同扮演主管之王宥元一同出面，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急著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300萬元予向偉鈞，向偉鈞等人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黃立偉



		108年10-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近

		200萬元

		黃立偉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再自稱為「小邱」向陳鳳美誆稱：有買家要高價購買塔位，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並展示買方交付之500萬現金以取信於陳鳳美，並於陳鳳美表示資金不足時，向陳鳳美表示意願私下代墊部分款項，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00萬元予黃立偉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黃立偉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蕭陽明



		黃立偉
蕭于哲

		108年9月24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

		16萬元

		108年5、6月間，自稱為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業務「許永霖」之人撥打電話予蕭陽明，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許永霖」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蕭陽明佯稱：有買家要以一千多萬元購買這些殯葬產品，但須支付節稅金，買家願支付100萬，所以只需要再支付16萬即可等語，並安排蕭陽明在臺北車站附近與由蕭于哲扮演之「蕭姓買家」見面，由該「蕭姓買家」假意出示100萬現金以取信蕭陽明，致蕭陽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6萬元予「許永霖」，嗣黃立偉等人取得款項後，仍持續要求蕭陽明購買內膽等殯葬產品，並稱買家願意支付4成價金，經蕭陽明拒絕後，黃立偉即以此為由稱買家不願等待而取消交易。



		5

		吳溫寶菊



		何銘
向偉鈞
吳粕鈺

		108年12月30日

		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

		30萬元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吳溫寶菊聯繫，佯稱有客戶要購買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陳經理」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吳溫寶菊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吳溫寶菊於108年12月3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再由吳粕鈺當場將100萬訂金交予向偉鈞充作向吳溫寶菊購買商品之簽約金，向偉鈞再向吳溫寶菊謊稱買家「吳姐」之先生要買的塔位需有土地權狀等語，要求吳溫寶菊以支付375萬元用以補齊權狀，吳溫寶菊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30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6

		陳曾源



		何銘
黃立偉

		108年9月30日、10月21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40萬元
（15萬、5萬、20萬） 

		何銘於108年9月前某日，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曾源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陳曾源佯稱：所持有的塔位換成有土地所有權可以升值，而且已經找到買家，且買方願意幫忙出45萬等語，致陳曾源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其二人再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買家」與陳曾源見面，再佯以：節稅需會計師等費用及何銘願意幫忙出20萬元等語，於左列時間向陳曾源詐取5萬元及20萬元。其後，黃立偉再以何銘盜取公款支付陳曾源之費用，遭公司留職停薪為由，要求陳曾源補足上開何銘「代繳」之款項未果，陳曾源即察覺受騙而報警處理。



		7

		蔡宗延



		楊鎮安
向偉鈞
王宥元
吳粕鈺

		108年11月21、22、28日
108年12月25日

		臺北市○○區○○○街000號附近

		194萬（50萬、13萬、80萬、51萬）

		楊鎮安於108年11月間，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蔡宗延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楊鎮安再夥同扮演主管「陳課長」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蔡宗延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蔡宗延於108年11月2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小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供其展示資力，向偉鈞再向蔡宗延謊稱買家「吳小姐」需要購買更多殯葬商品等語，要求蔡宗延出資購買補齊，蔡宗延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143萬元予向偉鈞。王宥元、楊鎮安再於108年12月20日向蔡宗延佯稱：與吳小姐之上開交易需要分擔節稅費用，吳小姐願意出一半等語，向蔡宗延詐取51萬元，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8

		許宸宥



		向偉鈞
邱亦文

		108年6月20日至27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巷00弄0號5樓

		170萬元

		向偉鈞、邱亦文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許宸宥聯繫，佯稱有買家願以一千多萬元之高價購買所持有殯葬商品等，但須支付費用做節稅等語，並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劉姓買家」與許宸宥見面，致許宸宥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70萬元予向偉鈞、邱亦文，許宸宥交付款項後，向偉鈞再以利潤分配不公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9

		楊月如



		何銘

		108年8、9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1樓

		6萬元

		何銘於108年8、9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楊月如聯繫，佯稱有客戶「吳小姐」開價900萬要購買楊月如之四人家族塔位，但需要先支付12萬元稅金等語，待楊月如表示無力支付後，何銘再改稱買家願分擔一半稅金，致楊月如誤認何銘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6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小姐」完成交易。



		10

		林建文



		向偉鈞

		108年12月上旬

		臺中市○區○○路000號

		5萬元
（2萬及3萬轉帳）

		向偉鈞於108年12月上旬委由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撥打電話予林建文，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向偉鈞與林建文見面當天晚上，即向林建文佯稱：有個老先生兒子出車禍，願以135萬之價格購買持有之塔位，但買家有指定骨灰罐，林建文尚須支付骨灰罐之費用等語，待林建文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林建文誤認向偉鈞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5萬元予向偉鈞，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1

		黃信東



		向偉鈞
楊鎮安
邱亦文

		108年11月28日、12月9日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與吉林路口及臺北市○○區○○0號公園

		226萬元
（96萬元、80萬、50萬）

		楊鎮安於108年10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黃信東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雙方見面後，楊鎮安再以有找到買家為由相約見面，再向偉鈞一同出面，向黃信東佯稱：臺中有一位買家要做家族遷葬，報價1千多萬，但買家要買另一種塔位，需補236萬元換購等語，待黃信東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支付部分款項，致黃信東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如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共176萬元予向偉鈞、楊鎮安。其後，楊鎮安再夥同邱亦文向黃信東佯稱：買家希望更換其中部分殯葬產品而需再支付款項等語，再向黃信東詐取50萬元，邱亦文、楊鎮安再以買家住加護病房無法簽約為由而無法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2

		彭莉容



		楊鎮安
向偉鈞

		108年12月中旬某日

		新北市○○區○○○路0號-7-11二十張門市

		4萬元

		楊鎮安於108年12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彭莉容聯絡、相約見面，再於左列地點見面時，向彭莉容佯稱：有買家要買持有的塔位，一套要用50萬至60萬購買，所以需要再購買內膽成套等語，致彭莉容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楊鎮安，然迄今無法與楊鎮安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附表三（內湖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鄭閎文
陳傳勳
吳礎楓

		108年6月19日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59巷

		24萬元

		鄭閎文與扮演其學長「學長」之陳傳勳，於108年5月27日自稱為東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以電話及line通訊軟體與楊贊民聯繫，佯稱可以用一張紅景天股票加24萬換購靜恩塔位，而且已經有買家願意180萬元打8折購買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確有上開買家及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24萬元予鄭閎文指定之塔位業務「小吳」（由吳礎楓扮演），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黃振祥



		葉守勤
賴榮標

		108年11、12月間、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段附近等地點





		182萬元
（26萬、26萬、65萬、65萬）

		葉守勤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黃振祥聯絡、相約見面，並向黃振祥佯稱：因為有宜城的認購憑證，若換購為帝陵仙境塔位只需26萬元，而且已經有買家要買3個塔位，單價1個70多萬元等語，致黃振祥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52萬元予葉守勤，黃振祥取得上開塔位後，賴榮標再於撥打電話予黃振祥佯稱：有客戶要買8個帝陵仙境塔位，1個願以110萬元左右買等語，雙方相約見面，黃振祥旋即與葉守勤討論，葉守勤再從旁配合協助購買塔位，黃振祥因而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再於左列地點先後交付共130萬元予葉守勤，然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郭家榛



		鄭閎文
吳礎楓

		108年5月7日

		台北市○○區○○○路○段000號-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15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5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郭家榛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郭家榛見面後，即向郭家榛佯稱：有一個家屬願以30萬購買塔位等語，並偕同郭家榛前往塔位現場欲完成交易，抵達現場後，再由假冒塔方人員之吳礎風向郭家榛佯稱：你的塔位只能自用不可以買賣等語，鄭閎文等人故作驚訝後，再向郭家榛佯稱：原價要90多萬，換購的話只要32萬元，而且換購後買家願以72萬元購買等語，待郭家榛表示無力支付後，鄭閎文、「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郭家榛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曾純瑛
（未提告）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9月18日、23日、24日、10月16日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4樓

		86,400元
（21,600、21,600、28,800、14,400）

		吳礎楓於108年9月上旬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曾純瑛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之第三方協商公司，負責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先前許多股東換了之後，拿回很多錢補償先前股票買賣損失等語，致曾純瑛誤認吳礎楓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6,400元予吳礎楓。其後，吳礎楓再夥同賴榮標，由賴榮標自稱為萬宏科技業務撥打電話予曾純瑛聯繫，佯稱：有老闆要做家族遷葬，要收購塔位，但塔位需要有土地權狀等語，待曾純瑛詢問吳礎楓土地權狀事宜時，吳礎楓再假意與賴榮標溝通，佯裝瓷微受災戶可用優惠價購買土權等語，欲以此方式誘騙曾純瑛付費購買，惟曾純瑛察覺有異而未受騙。



		5

		吳寳彩
（未提告）



		葉守勤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10月22日、30日、11月間某日

		桃園市○○里0鄰○○路000巷00號

		165萬元（48萬、72萬、45萬）

		108年10月間，葉守勤、賴榮標自稱殯葬仲介而撥打電話與吳寳彩聯絡、相約見面，並向吳寳彩佯稱：
有一個老闆要做家族遷葬，需要有土權的塔位，一個願以128萬元收購，可以24萬換購土權來出售等語，致吳寳彩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48萬、72萬元予賴榮標，吳寳彩取得上開塔位後，葉守勤、賴榮標再夥同吳礎風扮演買方張小姐之子「小吳」，以需要購買罐子才能交易完成為由，再向吳寳彩詐取45萬元。嗣於108年11月27日交易當天，葉守勤再與扮演「小吳」之吳礎風假意聯繫、吵架而交易不成，吳寳彩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6

		吳茂元
（未提告）



		陳傳勳

		108年11月上旬某日及14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

		7,200元（3,600元、3,6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1月上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茂元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3萬以上等語，致吳茂元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7

		陳宇德



		陳傳勳

		108年11月下旬

		桃園市楊梅區交流道附近麥當勞

		7,2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陳宇德聯繫，佯稱其係瓷微科技委託之調解公司，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在外價格是20、30萬起跳等語，致陳宇德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8

		徐茂田
（未提告）

		鄭閎文

		108年11月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號

		14,400 元

		鄭閎文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徐茂田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5萬到10萬等語，致徐茂田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4,400元予鄭閎文。 



		9

		許明烽



		鄭閎文

		108年6月間

		臺北市○○區○○里○○路000號4樓

		12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6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許明烽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許明烽見面後，即向許明烽佯稱：中壢有個葬儀社有找到買家要以400多萬元購入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需要將「懷恩區」的塔位換成「靜恩區」，2個轉換需要36萬元等語，待許明烽表示無力支付後，「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許明烽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0

		吳裕賢



		鄭閎文

		108年8月-109年1月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4樓

		7,200元

		鄭閎文於108年10、11月間，與年籍不詳之「林宗達」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裕賢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8萬之價格等語，致吳裕賢誤認鄭閎文二人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林宗達」。



		11

		游舒涵



		鄭閎文

		108年9月25日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路0段000巷000號

		36,000元

		鄭閎文於108年9月25日前間，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游舒涵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6萬之價格等語，致游舒涵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6,000元予鄭閎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礎楓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243、1244、5596、82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礎楓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葉欣和、向偉鈞於民國108年某日起，各自基於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指揮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被告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林佳嫻（林佳嫻涉嫌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另為緩起訴處分），則分別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葉欣和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於108年間陸續經由應徵、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參與由向偉鈞所指揮之詐欺犯罪組織；被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則於108年間加入由不詳之人發起以詐欺犯罪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犯罪組織。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及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均利用靈骨塔塔位等殯葬商品交易資訊不透明，且早期投資持有靈骨塔位之人，因塔位轉售不易，及塔位持有者亟欲尋找買家託售獲利，或因先前投資未上市股票受有交易損失，希欲取回投資本金等心態，以不詳方式取得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民眾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後，再利用上開個人資料與民眾聯繫，以「政府要收購塔位，與養老院配合可以跟政府請領補助」、虛構「已有特定買家有意願要高價承購客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必須加購其他殯葬產品（如骨灰罐、內膽、土地權狀等），該特定買家才會整套購買，交易才能成功」、虛構「已有特定買家且開價甚高，該客戶銷售該特定買家後可獲鉅額利益，但該買家欲一次購買大量商品，待客戶表示資金不足時，再以願意代為墊款、願參與投資合資購買以補足該特定買家需求後出售，以強化客戶信心，營造確有特定買家欲承購之假象」、誆稱「客戶委託銷售之買賣交易即將成立，客戶出售殯葬產品獲利甚大，稅額暴增，須再行加購殯葬產品辦理捐贈以節省稅賦」、假借「受未上市公司委託處理股票投資賠償事宜，該公司早期曾投資塔位，願以現金賠償（價格極低）或提供塔位與股東協商，供股東選擇，藉此誘騙客戶選擇換購認購憑證等殯葬商品，再以上開虛構買家之手法誘騙客戶購買殯葬產品」等詐欺手段，部分並以分飾買家、塔方人員與被害人接洽，如假意出示高額「定金」、與業務一搭一唱之方式取信被害人，被害人因而誤認其等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購買原本並不需要之殯葬商品，或交付金錢以支付「節稅款」等虛構名目，待被害人交付財物或購買買家指定之殯葬產品後，其等再以「買方家人看了不喜歡」、「買方住加護病房」、「買方忽然不想買」、「無法湊齊買家要求數量、搭配出售的其他賣方不賣了」等為由，或其他未承辦業務人員以「承辦業務員遭公司發現與客戶有金錢往來，案件停擺」、「承辦業務人員身體不適、出車禍（或酒駕被關）」、「承辦人挪用公款留職停薪中」等理由推諉搪塞以免追討，致被害人交付款項或購入商品後，迄今未能與其等所述之買家完成交易，其等所為詐欺行為分述如下。
　㈡葉欣和、劉永恆、林彥廷、李彰中、戎華、張冠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葉欣和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再由葉欣和或林彥廷發送予劉永恆、李彰中、戎華、張冠維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一「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葉欣和等人，所得款項其中20-30％由葉欣和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葉欣和花用。過程中，葉欣和、劉永恆從旁協助、指導或出面收款；林彥廷則受葉欣和之指揮，負責該犯罪組織之行政庶務、記帳、發放薪資、計算績效分紅，並接聽被害人電話。
　㈢向偉鈞、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吳粕鈺、邱亦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向偉鈞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並發送予何銘、黃立偉、王宥元、楊鎮安、蕭于哲、邱亦文等業務使用，再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二「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二「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二「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向偉鈞等人，所得款項部分由向偉鈞分配予參與之業務作為業績獎金，其餘款項則由向偉鈞花用。
　㈣鄭閎文、葉守勤、陳傳勳、賴榮標、吳礎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以不詳方式取得包含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先前曾購買未上市股票、殯葬產品而套牢之被害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分別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三「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實施詐術，而以此方式利用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詐欺不法使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如附表三「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並因而陷於錯誤，交付如附表三「被害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鄭閎文等人。因認被告吳礎楓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被告吳礎楓業於113年8月21日死亡乙節，有全戶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考（本院卷八第133至135頁），揆諸首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表一（三重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葉欣和 108年1月3日、108年1月28日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之某處 24萬元（12萬、12萬） 楊贊民先前曾持有紅景天之未上市公司股票，葉欣和遂於108年1月間撥打電話予楊贊民，向其佯稱因紅景天公司有投資塔位，可以用一張紅景天公司股票加12萬元換購新宜城塔位，並有買家願以40至45萬元購買新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葉欣和確受紅景天公司委託處理賠償事宜且確有買家及該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而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4萬元予葉欣和，待楊贊民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田萬玲   葉欣和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14日、20日、21日、30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捷運七張站）附近 32萬元（6萬、8萬、10萬及8萬） 張冠維、劉永恆於108年11月、12月間先後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田萬玲，確認田萬玲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再由劉永恆向其佯稱：塔位、罐子一套可以賣65萬，有找到買家了，但買家要求罐子需要升級，需再支付2個罐子共24萬元之費用等語，致田萬玲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陸續交付6萬、8萬及10萬元予劉永恆。其後葉欣和再自稱為秝詳公司買賣部人員向田萬玲佯稱：現在案子交給買賣部，你的罐子內膽有問題，需再補22萬元等語，經田萬玲表示無力支付，葉欣和再佯稱：公司可以幫忙出14萬，待商品出售後再還給公司就好等語，致田萬玲因而陷於錯誤，誤認確有買家及葉欣和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8萬元予葉欣和，待田萬玲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宋小英 黃添伯  葉欣和 李彰中 林彥廷 108年12月17日、19日、20日至3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4,60萬元 （138萬、82萬、100萬、112萬、28萬）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上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宋小英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宋小英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葉欣和與宋小英見面，由葉欣和向宋小英佯稱：政府年底有補助案，有大量塔位需求，如果購買1套30萬元之殯葬產品，將可以100多萬出售等語，致宋小英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遂邀同事黃添伯參與而共同出資購買，宋小英再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460萬元予葉欣和，宋小英、黃添伯再撥打電話予林彥廷確認，林彥廷再謊稱：有收到款項，第一次收款時，小葉（葉欣和）就有要我們趕件了等語，藉此取信宋小英，待宋小英等人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張芳青 劉永恆 108年12月下旬 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附近 12萬元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張芳青，向其佯稱一個宜城塔位搭配1個罐子，7套可以賣8百多萬元，但需再購買2個專用罐子等語，致張芳青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劉永恆，待張芳青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5 藍珮琦  劉永恆 108年11月26日、29日、12月5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段160號 32萬元（6萬、24萬、2萬）  劉永恆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藍珮琦，向其佯稱可以代售淡水北海福座塔位而與藍珮琦相約見面，再佯稱：伊跟醫院有配合，已經找到在醫院的家屬，一個塔位可以賣40萬元，但需要搭配骨灰罐才能成套出售等語，致藍珮琦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劉永恆所述之交易條件存在，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2萬元予劉永恆，待藍珮琦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所稱「買家」完成交易。 6 毛節菁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2月9、10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附近之公園 12,000 元 張冠維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毛節菁，確認毛節菁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張冠維再與劉永恆出面，向毛節菁佯稱：有買家要以幾百萬元購買宜城塔位，但一次要買4個，需再換購一個宜城塔位等語，致毛節菁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劉永恆所述之價格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1萬2千元及一個萬壽山之塔位認購憑證予劉永恆，待毛節菁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7 麥藤美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下旬、12月6日至8日間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頂號超市 14萬元（10萬、4萬）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麥藤美，確認麥藤美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葉欣和即先後與麥藤美見面，分別佯稱以有找到買家，但買家需要更高級的骨灰罐或需購買生前契約才能整套出售等語，致麥藤美誤認確實有買家願購買，且確有要求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0萬及4萬元予戎華、葉欣和，待麥藤美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均無法與葉欣和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8 劉明志  葉欣和 108年11月5、7日 桃園市○○鄉○○路00號1樓 8萬元 葉欣和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劉明志，向其佯稱政府有公墓遷葬需要購買塔位，但需要先做信託才能出售，需先交付信託費用等語，致劉明志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萬元予葉欣和，待劉明志付款後，發現葉欣和僅有交付2份僅繳納1,600元之生前契約，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9 孔淑卿   葉欣和戎華 108年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樓 14萬元 戎華於108年11月間以秝詳公司之業務名義撥打電話予孔淑卿，確認孔淑卿持有殯葬商品後，即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相約見面，戎華再偕同自稱主管之葉欣和與孔淑卿見面，並向孔淑卿佯稱：有一個客戶需要10個家族塔位，開價七千多萬元，可以用購買青龍碧玉骨灰罐來捐贈節稅，伊可以代墊部分價金等語，致孔淑卿誤認確實有買家願以葉欣和所述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之時間、地點先後交付14萬元予葉欣和，待孔淑卿購入上開殯葬商品後，葉欣和再以戎華私自出借款項發生家庭糾紛為由，終止上開交易。 10 謝秉軒  葉欣和 108年12月23日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樓下 120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謝秉軒，向其佯稱有養老院之家屬要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要以150萬購買，其中政府補助50萬元，若要出售要購買政府合約專用的生前契約等語，致謝秉軒誤認確有其事，且必須透過葉欣和始得購買政府合約專用之生前契約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0萬元予葉欣和，待謝秉軒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各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1 郭宏基 （未提告）  葉欣和 108年11月14日 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 4萬元 葉欣和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郭宏基，向其佯稱有養老院購買整套骨灰罐、內膽、塔位及生前契約之殯葬商品，一套可以賣89萬以上，其中生前契約可以代為購買等語，致郭宏基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葉欣和，待郭宏基付款取得生前契約後，發現該生前契約僅繳納2,000元，且葉欣和即失去聯繫。 12 王清良  劉永恆 李彰中 109年1月2日、5日至9日間某日 臺北市○○○路0段00號 18萬元（10萬元、8萬元）  李彰中於108年12月中旬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清良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李彰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向王清良佯稱：伊這邊有買方，5個塔位可以賣400萬元，但辦理節稅要20萬元，伊公司可以幫忙出10萬元等語，致王清良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0萬元予劉永恆、李彰中後，劉永恆再向王清良佯稱節稅費用尚須10萬元等語，再向王清良收取8萬元，劉永恆、李彰中取得款項後，即以各種理由推託，王清良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3 賴焜永  劉永恆 張冠維 108年10月至109年1月13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號 53萬元（18萬、10萬、8萬、10萬、7萬）  張冠維先於108年9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賴焜永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張冠維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由劉永恆陸續向賴焜永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買家也都講好了，但需要再加購骨灰罐、辦理節稅、鈦金內膽等費用等語，致賴焜永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53萬元予劉永恆及張冠維，劉永恆再於109年1月13日以業績不好，被公司辭掉為由，推託上開交易內容，賴焜永因此始終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4 王志元  劉永恆 林佳嫻（林佳嫻涉嫌 詐欺等犯行，另為緩起訴處分） 108年12月中旬至109年1月6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3樓 83,000元 （4萬、2萬、2萬、3,000元） 林佳嫻先於108年12月間以秝詳公司業務名義撥打電話與王志元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林佳嫻再夥同扮演主管之劉永恆一同出面，陸續向王志元佯稱：可以高價將這些商品賣出去，有一個很有錢的買家願意買，但需要再支付節稅費用、購買內膽等語，致王志元陷於錯誤，誤認確有其事，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8萬3千元予劉永恆及林佳嫻後，迄今無法與劉永恆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5 吳裕賢  劉永恆 109年1月上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前 2,000元 劉永恆於109年1月上旬自稱為秝詳公司業務撥打電話予吳裕賢，向其佯稱可以將持有的塔位捐出來做公益，政府會撥20萬之補助款，但需要先花6萬元購買骨灰罐等語，致吳裕賢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千元訂金吳裕賢。 

附表二（士林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何銘 向偉鈞 黃立偉 108年6月2日至7月9日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108萬、40萬、72萬 何銘於108年6月20日撥打電話予楊贊民，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陸續向楊贊民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但須換購為買家指定的塔位或提升塔位等語，誘騙楊贊民前往左列之地點向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換購塔位，楊贊民誤認確有其事，遂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148萬元予何銘介紹之「張先生」；向偉鈞則係於108年7月5日以上開手法撥打電話予楊贊民相約見面，亦佯稱：已有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買家要買16個，需再湊足4個，就可以先收到一成訂金（281萬）等語，致楊贊民陷於錯誤再次前往左列地點，支付72萬元予扮演「張先生」之黃立偉，惟楊贊民支付上開款項購買塔位後，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見面或完成交易。 2 方月霞  何銘 黃立偉  108年10月28日 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樓下 32萬 （20萬、12萬）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御宏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方月霞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方月霞佯稱：有企業要高價收購塔位，但因為該企業已經付了很多節稅費用，所以需支付會計師手續費才能成交等語，致方月霞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0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後，其二人再找姓名、年籍不詳之「朱先生」假扮買家欲向方月霞高價收購殯葬產品，但以方月霞持有之殯葬商品缺件為由，指定方月霞需向自稱英皇物業之「陳建洲」購買商品，致方月霞再次陷於錯誤，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交付12萬元予「陳建洲」，然迄今無法與何銘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陳鳳美  蕭于哲 108年6月間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四川路附近 270萬元 蕭于哲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並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要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270萬元予蕭于哲，蕭于哲再以買家壓低價格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蕭于哲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向偉鈞 王宥元  108年9-10月間  300萬元 向偉鈞、王宥元於108年9、10月間，自稱為新濠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向偉鈞再夥同扮演主管之王宥元一同出面，向陳鳳美佯稱：有買家急著買塔位，價格很好，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交付300萬元予向偉鈞，向偉鈞等人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黃立偉  108年10-11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近 200萬元 黃立偉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鳳美聯繫，佯稱得代為處理未上市股票轉換塔位事宜與其相約見面，再自稱為「小邱」向陳鳳美誆稱：有買家要高價購買塔位，可以用持有的未上市股票便宜換購等語，並展示買方交付之500萬現金以取信於陳鳳美，並於陳鳳美表示資金不足時，向陳鳳美表示意願私下代墊部分款項，致陳鳳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共200萬元予黃立偉取款後即失去聯繫，迄今無法與黃立偉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蕭陽明  黃立偉 蕭于哲 108年9月24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 16萬元 108年5、6月間，自稱為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業務「許永霖」之人撥打電話予蕭陽明，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許永霖」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蕭陽明佯稱：有買家要以一千多萬元購買這些殯葬產品，但須支付節稅金，買家願支付100萬，所以只需要再支付16萬即可等語，並安排蕭陽明在臺北車站附近與由蕭于哲扮演之「蕭姓買家」見面，由該「蕭姓買家」假意出示100萬現金以取信蕭陽明，致蕭陽明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6萬元予「許永霖」，嗣黃立偉等人取得款項後，仍持續要求蕭陽明購買內膽等殯葬產品，並稱買家願意支付4成價金，經蕭陽明拒絕後，黃立偉即以此為由稱買家不願等待而取消交易。 5 吳溫寶菊  何銘 向偉鈞 吳粕鈺 108年12月30日 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 30萬元  何銘於108年10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吳溫寶菊聯繫，佯稱有客戶要購買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陳經理」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吳溫寶菊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吳溫寶菊於108年12月3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再由吳粕鈺當場將100萬訂金交予向偉鈞充作向吳溫寶菊購買商品之簽約金，向偉鈞再向吳溫寶菊謊稱買家「吳姐」之先生要買的塔位需有土地權狀等語，要求吳溫寶菊以支付375萬元用以補齊權狀，吳溫寶菊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30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6 陳曾源  何銘 黃立偉 108年9月30日、10月21日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40萬元 （15萬、5萬、20萬）  何銘於108年9月前某日，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陳曾源聯繫，佯稱得代為兜售商品而與其相約見面，何銘再夥同扮演主管之黃立偉一同出面，陸續向陳曾源佯稱：所持有的塔位換成有土地所有權可以升值，而且已經找到買家，且買方願意幫忙出45萬等語，致陳曾源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黃立偉、何銘，其二人再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買家」與陳曾源見面，再佯以：節稅需會計師等費用及何銘願意幫忙出20萬元等語，於左列時間向陳曾源詐取5萬元及20萬元。其後，黃立偉再以何銘盜取公款支付陳曾源之費用，遭公司留職停薪為由，要求陳曾源補足上開何銘「代繳」之款項未果，陳曾源即察覺受騙而報警處理。 7 蔡宗延  楊鎮安 向偉鈞 王宥元 吳粕鈺 108年11月21、22、28日 108年12月25日 臺北市○○區○○○街000號附近 194萬（50萬、13萬、80萬、51萬） 楊鎮安於108年11月間，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蔡宗延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楊鎮安再夥同扮演主管「陳課長」之向偉鈞一同出面，向蔡宗延佯稱：有一個客人「吳姐」要高價購買等語，並與蔡宗延於108年11月20日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10樓與買家「吳姐」簽約，向偉鈞再委託其母親吳粕鈺到場扮演買家「吳小姐」，並將事先預備好100萬現金交予吳粕鈺供其展示資力，向偉鈞再向蔡宗延謊稱買家「吳小姐」需要購買更多殯葬商品等語，要求蔡宗延出資購買補齊，蔡宗延誤認向偉鈞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陸續交付143萬元予向偉鈞。王宥元、楊鎮安再於108年12月20日向蔡宗延佯稱：與吳小姐之上開交易需要分擔節稅費用，吳小姐願意出一半等語，向蔡宗延詐取51萬元，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姐」完成交易。 8 許宸宥  向偉鈞 邱亦文 108年6月20日至27日間 臺北市○○區○○○路○段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巷00弄0號5樓 170萬元 向偉鈞、邱亦文於108年6月間，自稱為英皇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許宸宥聯繫，佯稱有買家願以一千多萬元之高價購買所持有殯葬商品等，但須支付費用做節稅等語，並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攜帶100萬元現金假扮「劉姓買家」與許宸宥見面，致許宸宥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70萬元予向偉鈞、邱亦文，許宸宥交付款項後，向偉鈞再以利潤分配不公為由取消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9 楊月如  何銘 108年8、9月間 新北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1樓 6萬元 何銘於108年8、9月間，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而撥打電話與楊月如聯繫，佯稱有客戶「吳小姐」開價900萬要購買楊月如之四人家族塔位，但需要先支付12萬元稅金等語，待楊月如表示無力支付後，何銘再改稱買家願分擔一半稅金，致楊月如誤認何銘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6萬元予何銘，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吳小姐」完成交易。 10 林建文  向偉鈞 108年12月上旬 臺中市○區○○路000號 5萬元 （2萬及3萬轉帳） 向偉鈞於108年12月上旬委由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撥打電話予林建文，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向偉鈞與林建文見面當天晚上，即向林建文佯稱：有個老先生兒子出車禍，願以135萬之價格購買持有之塔位，但買家有指定骨灰罐，林建文尚須支付骨灰罐之費用等語，待林建文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林建文誤認向偉鈞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5萬元予向偉鈞，然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1 黃信東  向偉鈞 楊鎮安 邱亦文 108年11月28日、12月9日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與吉林路口及臺北市○○區○○0號公園 226萬元 （96萬元、80萬、50萬） 楊鎮安於108年10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萬達物業公司業務，撥打電話與黃信東聯繫，佯稱可以協助出售其持有之殯葬產品而相約見面，雙方見面後，楊鎮安再以有找到買家為由相約見面，再向偉鈞一同出面，向黃信東佯稱：臺中有一位買家要做家族遷葬，報價1千多萬，但買家要買另一種塔位，需補236萬元換購等語，待黃信東表示無力支付後，向偉鈞再改稱：可以協助支付部分款項，致黃信東誤認確有上開交易條件而陷於錯誤，陸續於如左列之時間、地點交付共176萬元予向偉鈞、楊鎮安。其後，楊鎮安再夥同邱亦文向黃信東佯稱：買家希望更換其中部分殯葬產品而需再支付款項等語，再向黃信東詐取50萬元，邱亦文、楊鎮安再以買家住加護病房無法簽約為由而無法交易，迄今無法與向偉鈞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2 彭莉容  楊鎮安 向偉鈞 108年12月中旬某日 新北市○○區○○○路0號-7-11二十張門市 4萬元 楊鎮安於108年12月中旬，依向偉鈞提供之名單及指示，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彭莉容聯絡、相約見面，再於左列地點見面時，向彭莉容佯稱：有買家要買持有的塔位，一套要用50萬至60萬購買，所以需要再購買內膽成套等語，致彭莉容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4萬元予楊鎮安，然迄今無法與楊鎮安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附表三（內湖據點）
編號 被害人 參與之被告 時間 地點 被害金額 (新臺幣) 詐欺方式 1 楊贊民  鄭閎文 陳傳勳 吳礎楓 108年6月19日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59巷 24萬元 鄭閎文與扮演其學長「學長」之陳傳勳，於108年5月27日自稱為東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以電話及line通訊軟體與楊贊民聯繫，佯稱可以用一張紅景天股票加24萬換購靜恩塔位，而且已經有買家願意180萬元打8折購買宜城塔位等語，致楊贊民誤認確有上開買家及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24萬元予鄭閎文指定之塔位業務「小吳」（由吳礎楓扮演），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2 黃振祥  葉守勤 賴榮標 108年11、12月間、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段附近等地點   182萬元 （26萬、26萬、65萬、65萬） 葉守勤於108年11月間，自稱為跑單幫之業務而撥打電話與黃振祥聯絡、相約見面，並向黃振祥佯稱：因為有宜城的認購憑證，若換購為帝陵仙境塔位只需26萬元，而且已經有買家要買3個塔位，單價1個70多萬元等語，致黃振祥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共52萬元予葉守勤，黃振祥取得上開塔位後，賴榮標再於撥打電話予黃振祥佯稱：有客戶要買8個帝陵仙境塔位，1個願以110萬元左右買等語，雙方相約見面，黃振祥旋即與葉守勤討論，葉守勤再從旁配合協助購買塔位，黃振祥因而誤認確有其事而陷於錯誤，再於左列地點先後交付共130萬元予葉守勤，然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3 郭家榛  鄭閎文 吳礎楓 108年5月7日 台北市○○區○○○路○段000號-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15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5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郭家榛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郭家榛見面後，即向郭家榛佯稱：有一個家屬願以30萬購買塔位等語，並偕同郭家榛前往塔位現場欲完成交易，抵達現場後，再由假冒塔方人員之吳礎風向郭家榛佯稱：你的塔位只能自用不可以買賣等語，鄭閎文等人故作驚訝後，再向郭家榛佯稱：原價要90多萬，換購的話只要32萬元，而且換購後買家願以72萬元購買等語，待郭家榛表示無力支付後，鄭閎文、「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郭家榛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5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4 曾純瑛 （未提告）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9月18日、23日、24日、10月16日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4樓 86,400元 （21,600、21,600、28,800、14,400） 吳礎楓於108年9月上旬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曾純瑛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之第三方協商公司，負責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先前許多股東換了之後，拿回很多錢補償先前股票買賣損失等語，致曾純瑛誤認吳礎楓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86,400元予吳礎楓。其後，吳礎楓再夥同賴榮標，由賴榮標自稱為萬宏科技業務撥打電話予曾純瑛聯繫，佯稱：有老闆要做家族遷葬，要收購塔位，但塔位需要有土地權狀等語，待曾純瑛詢問吳礎楓土地權狀事宜時，吳礎楓再假意與賴榮標溝通，佯裝瓷微受災戶可用優惠價購買土權等語，欲以此方式誘騙曾純瑛付費購買，惟曾純瑛察覺有異而未受騙。 5 吳寳彩 （未提告）  葉守勤 賴榮標 吳礎楓 108年10月22日、30日、11月間某日 桃園市○○里0鄰○○路000巷00號 165萬元（48萬、72萬、45萬） 108年10月間，葉守勤、賴榮標自稱殯葬仲介而撥打電話與吳寳彩聯絡、相約見面，並向吳寳彩佯稱： 有一個老闆要做家族遷葬，需要有土權的塔位，一個願以128萬元收購，可以24萬換購土權來出售等語，致吳寳彩誤認確有買家有意以上開條件購買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先、後交付48萬、72萬元予賴榮標，吳寳彩取得上開塔位後，葉守勤、賴榮標再夥同吳礎風扮演買方張小姐之子「小吳」，以需要購買罐子才能交易完成為由，再向吳寳彩詐取45萬元。嗣於108年11月27日交易當天，葉守勤再與扮演「小吳」之吳礎風假意聯繫、吵架而交易不成，吳寳彩迄今無法與葉守勤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6 吳茂元 （未提告）  陳傳勳 108年11月上旬某日及14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 7,200元（3,600元、3,6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1月上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茂元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3萬以上等語，致吳茂元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7 陳宇德  陳傳勳 108年11月下旬 桃園市楊梅區交流道附近麥當勞 7,200元 陳傳勳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陳宇德聯繫，佯稱其係瓷微科技委託之調解公司，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在外價格是20、30萬起跳等語，致陳宇德誤認陳傳勳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陳傳勳。  8 徐茂田 （未提告） 鄭閎文 108年11月間 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號 14,400 元 鄭閎文於108年10月下旬某日，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徐茂田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5萬到10萬等語，致徐茂田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14,400元予鄭閎文。  9 許明烽  鄭閎文 108年6月間 臺北市○○區○○里○○路000號4樓 12萬元 鄭閎文於108年6月間某日，撥打電話與許明烽聯繫，以協助出售殯葬產品為由相約見面，其夥同姓名、年籍不詳之「林姓學長」與許明烽見面後，即向許明烽佯稱：中壢有個葬儀社有找到買家要以400多萬元購入其持有之殯葬產品，但需要將「懷恩區」的塔位換成「靜恩區」，2個轉換需要36萬元等語，待許明烽表示無力支付後，「林姓學長」再改稱可以協助墊款，致許明烽誤認鄭閎文等人所稱之交易條件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12萬元予鄭閎文，然迄今無法與鄭閎文等人所稱之買家完成交易。 10 吳裕賢  鄭閎文 108年8月-109年1月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4樓 7,200元 鄭閎文於108年10、11月間，與年籍不詳之「林宗達」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吳裕賢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8萬之價格等語，致吳裕賢誤認鄭閎文二人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7,200元予「林宗達」。 11 游舒涵  鄭閎文 108年9月25日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路0段000巷000號 36,000元 鄭閎文於108年9月25日前間，自稱為恆文顧問公司業務之名義，撥打電話與游舒涵聯繫，佯稱其受瓷微科技委託來處理受災戶的賠償事宜，受災戶可以用一張瓷微股票加3600元換購塔位認購憑證1張，換了之後，1張至少可以賣出6萬之價格等語，致游舒涵誤認鄭閎文確係受瓷微科技委託且確有該交易行情存在而陷於錯誤，於左列時間、地點交付共36,000元予鄭閎文。 






